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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服務貿易之「原產地規則」
* 

彭 心 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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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從「操作定義」到「規則體

系」——由原產地規則在貨品貿

易法制的角色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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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質商業營運 

伍、以簡馭繁？——服務貿易原產地

規則可行性之探討 
一、由WTO爭端案實務見解檢討服

務貿易原產地規則的「極簡

化」取徑 
跨境提供服務：資訊科技對於

跨國服務來源認定的影響 
商業據點呈現：全球化經濟分

工的複雜商務網絡 

二、「模式別」規則的實踐困境——
從貨品與服務的本質差異論概

念轉化 

三、「部門別」規則的發展趨勢——
以視聽服務業為例論水平定義

的局限 

陸、 服務貿易的「創造」與「轉

向」——代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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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先討論GATS最惠國待遇原則的法定例外，並以最惠國待

遇豁免機制為檢驗焦點，進行量化與質化分析，強調在經濟整合協

定中的服務業市場開放優惠待遇。探討服務貿易原產地問題的主要

實益在於理解如何捍衛「不歧視原則」的大門。在「不得」歧視的

情形下，我們必須適用原產地規則以決定會員國是否遵守規定；在

依法「得」歧視的情形下，我們更需要原產地規則來判斷受惠服務

或服務提供者的範圍。關於「服務本身來源國」及「服務提供者所

屬國籍」的認定問題，本文以法釋義的研究方法檢視GATS及區域

貿易協定相關規範，並分析WTO爭端解決中的實務見解。本文認

為，爭端解決小組認定服務來源的定義操作方式，確實忽略跨境服

務的真正價值創造者，也可能無法發覺商業據點的真實控制者。此

「極簡化」取徑使服務貿易原產地規則流於過度簡化的論述。然

而，如何建立精確標準以判斷所謂「服務增值」或「智識投入」，

技術上極為困難。此外，觀察各國最惠國待遇豁免表，歧視待遇的

正當性常與管制目標緊密相扣。由於跨部門水平規範無法顧及不同

產業的政策目標，故「把關」功能有其侷限。建立「部門別」原產

地規則將有助於實現管制政策。 

 
關鍵詞：服務貿易、原產地規則、最惠國待遇、優惠待遇、區域貿易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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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從「操作定義」到「規則體系」——由原產地規
則在貨品貿易法制的角色談起 

在貨品貿易的範疇下，確定產品來源國是適用國際經貿法律的

必要前提（sine qua non）1。在內國法層次，各會員必須制訂法令

以決定貨品之原產國。以我國為例，在出口方面，依據「貿易法」

第二十條之二的規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應出口人輸出貨品之需

要，簽發原產地證明書2。「原產地證明書管理辦法」進一步規

定，輸出貨品必須在我國境內完全取得或完全生產，始得以我國為

原產地。但輸出貨品之加工、製造或原材料涉及我國與其他國家共

同參與者，倘其在我國境內產生最終實質轉型，仍得以我國為原產

地3。在進口方面，「關稅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所授權訂定的

「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將進口貨物分為「一般貨物」、

「低度開發國家貨物」及「自由貿易協定締約國貨物」三類，分別

適用不同的原產地認定基準。此外，「海關認定進口貨物原產地作

業要點」也針對海關作業實務提供具體細節規定。以上法律及其子法

共同架構了我國貨品貿易的「原產地規則」（Rules of Origin）4。 
嚴格而論，「原產地規則」本指前述內國法制下、確定有形貨

品產地來源之行政法制5，但國際間普遍已將「原產地規則」的意

                                                   
1 EDWIN VERMULST ET AL., RULES OF ORIGI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19 (1994). 
2 該條並規定，工業團體、商業團體或農會、漁會、省級以上之農業合作社及省

級以上之農產品產銷協會對於出口貨品，亦得簽發原產地證明書。但為履行國

際條約、協定及國際組織規範或應外國政府要求之特定原產地證明書，且經經

濟部國際貿易局公告者，未經該局核准不得簽發。 
3 「原產地證明書管理辦法」第2條。 
4 羅昌發，國際貿易法，頁231-243、512-519，1996年。黃立、李貴英、林彩

瑜，WTO國際貿易法論，頁134，2001年。 
5 黃立、潘維大，小汽車原產地規則與其關稅配額管理之研究，財團法人車輛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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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擴大解釋，致各類學術論著中所謂「原產地規則」，實涵蓋三個

層次：第一，在最狹義的解釋下，意指各會員內國法制下確定產品

來源國的規則。第二，泛指WTO多邊架構下規範各會員內國原產

地規則的多邊規定。第三，經濟整合協定中，決定一產品是否係來

自於該協定締約國之相關規則6。 
「原產地規則」在WTO多邊架構扮演關鍵角色。GATT諸多條

文之適用均必須先認定貨品之原產國，包括第一條、第二條、第三

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三條之最惠國待遇、第六條之反傾銷稅與平衡

稅、第十九條之防衛措施、第九條之產地標示及其他歧視性數量限

制或關稅配額等等。由於產品之材料多來自不同國家，WTO會員

首先必須確認該產品係來自WTO會員，始能決定有無最惠國待遇

原則之適用。縱使均為WTO會員，仍須倚賴原產地規則以決定進

口貨物應適用何種關稅稅率、是否超過「國家配額」限制以及應否

課徵反傾銷稅或平衡稅7。然而，GATT針對各會員內國原產地規則

的規範其實相當有限。烏拉圭回合談判中，會員所簽訂之「原產地

規則協定」（Agreement on Rules of Origin），僅針對「一般原產

地規則」進行規範，要求會員國在制訂與適用該類規則時，應符合

公正、透明、可預期、一致及中立等原則，以確保內國規則不構成

國際貿易之非必要障礙8。 

                                                                                                                        
試中心，1996年。 

6 See VERMULST, supra note 1, at 7-23. See also Bernard Hoekman, Rules of Origin 
for Goods and Services: Conceptual Issues and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27(4) 
JOURNAL OF WORLD TRADE 81-99(1993). THE ORIGIN OF GOODS: RULES OF ORIGIN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1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7 此外，複邊協議例如政府採購，也透過原產地規則確定貨品或服務的原產國，

以決定是否給予優惠。 
8 原產地規則協定（Agreement on Rules of Origin）的主要功能在於提供程序規

範，嘗試進行各國原產地規則的調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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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整合方面，「原產地規則」的功能在於決定貨物是否符

合給予優惠關稅待遇的條件，確保該等優惠待遇不致為不適格的對

象濫用，其幾乎可視為一種貿易政策工具，在投資誘引方面至為重

要9。以自由貿易協定為例，貨品原產地規則可防止第三國產品混

充締約國產品而迂迴間接進口的危險。自由貿易協定只要在條文中

對原產地作狹義解釋，即可對第三國半製品供應商產生不利的效

果。由於經濟整合締約國往往於協定中針對優惠待遇制定詳細的

「優惠性原產地規則」（Preferential Rules of Origin），致各締約

國不必然需要另行制定銜接國際協定義務之具體內國規範10，而可

直接倚賴該協定中的規則以判定貨品生產國。例如我國「進口貨物

原產地認定標準」第十二條即揭示：「與中華民國簽定自由貿易協

定之國家或地區，其進口貨物之原產地分別依各該協定所定原產地

認定基準認定之」。 
畢竟，所謂「貿易自由化」是個相對的、漸進的概念。目前世

界各國的經貿措施距離完全無歧視的「境界」仍相當遙遠。只要

「歧視」存在，就有確認產品「國籍」（nationality）的必要，以

決定該產品應享受何等待遇11。貨品貿易「原產地規則」正是防止

「搭便車」（free-ride）效應的把關者，其規範發展至今顯非僅為

技術性的操作定義，而已形成一套體系化的經貿規則。 

                                                   
9 在自由貿易協定下，協定內之國家對協定內其他國家不課徵關稅，但由其他協

定成員國所輸入之產品不必然由該國生產，而可能係由協定外之國家輸入，故

究竟是否課徵關稅，必須藉由原產地規則確定該產品是否為協定國家所原產。

羅昌發，同註4，頁231。 
10 公務員「依『法』行政」是否包括得直接依據國際協定作出行政處分，視各國

憲政體制而定。 
11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The Definition of Nationality in Certain WTO Agreements, 

GPA/IC/W/15 (March 9, 199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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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服務貿易的原產地問題。相異於貨品貿

易已然成熟的「有形物」、「國籍認定」遊戲規則，服務的「國籍

認定」相關規範仍亟待充實其內容。事實上，在GATS起草過程

中，此議題並未引起太多的關注12；在各國法制下，似亦難找出一

套完整的規範。此外，儘管貨品貿易「產地標示」（marks of ori-
gin）13或「地理標示」（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14相關法令的管

制目的與「原產地規則」差異甚大，但以一般通念來看，社會大眾

對於生活物品原產國的重視也遠高於對服務國籍的敏感度。我們會

在意IBM電腦變成“made in China”，也會留意Errazuriz Merlot在法

國釀造但在智利裝瓶，但不必然每個人都清楚意識到「『美國』南

山人壽」或「『荷蘭』安泰人壽」的服務國籍問題。絕大部分的服

務並無「標示」15，似乎也不容易想像「『服務』輸出許可證」的

具體作法。 
更精確而言，在服務貿易的範疇下，其實並無與貨品貿易「原

產地規則」完全對應的概念。GATS及區域貿易協定中的相關規範

也不以「原產地規則」稱之。故本文標題以引號方式凸顯此用語本

                                                   
12 TERENCE STEWART, THE URUGUAY ROUND: A NEGOTIATION HISTORY 2360, 2365 

(1993). 
13 GATT第9條產地標示規定與原產地規則所欲處理的情形並不相同。產地標示規

定的主要目的在於保護消費者，以避免詐欺或誤導性的標示。 
14 TRIPS第22條以下地理標示之保護與原產地規則所欲處理的情形並不相同。地

理標示係指為辨別商品係產自一會員之領域或其領域內之某一地區之標示，而

該商品之特質與聲譽主要係歸因於其地理來源者。 
15 中央各相關部會主管之現行與商品標示有關之法規，如：食品衛生管理法、健

康食品管理法、藥事法、化粧品衛生管理條例、菸酒管理法、糧食管理法、飼

料管理法、肥料管理法、環境用藥管理法、商品標示法等，均僅針對實體商品

之標示內容與方式，如：廠商資訊、商品資訊、使用資訊等予以規範，有關服

務性標示之規範，則付之闕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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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可能引發的爭議。然近年來，國際間漸以「服務貿易的原產地規

則」（Rules of Origin for Services Trade）來探討無形商品的來源認

定問題16。本文認為這樣的學術專門用語有助於探索或釐清服務的

原產地概念，並擬由必要性及可行性的角度切入，思考「服務本

身」及「服務提供者」的來源認定問題。 

貳、服務貿易原產地規則必要性之探討 

一、由GATS多邊架構的角度檢視——最惠國待遇的實踐 

GATS並無類似GATT第一條所使用之「『源自』（originating 
in）於何國」的概念。然而，檢視條文架構及承諾機制，GATS第
一條第二項所使用的「『來自』一會員境內」（ “from” the 
territory）以及「『在』一會員境內」（“in” the territory）等用語，

仍明顯強調「國家地理疆界」、「國籍」等概念。在GATS一般義

務與法定例外中17，區分某特定商品是何國的服務，或何國人提供

的服務，當然具相當重要性。姑且先不論國民待遇中關於「本國」

與「外國」服務的比較問題18，GATS諸多條文之適用均一定程度

                                                   
16 Aly K. Abu-Akeel, Defini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 Under The GATS: Legal 

Implications, 32 GEO. WASH. J. INT’L L. & ECON. 189 (1999). Americo Beviglia 
Zampetti, et al., Rules of Origin for Services: Economic and Leg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ORIGIN OF GOODS 114-45 (Olivier Cadot et al. (eds.), 2008). Norio Komuro, 
Rules of Origin for Goods and Services-WTO Origin Agreement and GAT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in AUTO PACT: INVESTMENT LABOUR AND THE WTO 111-135 
(Maureen Irish (ed.), 2003). 

17 張新平，世界貿易組織下之服務貿易，1996年。 
18 SHIN-YI PENG, BENCH MEMORANDUM, ELSA MOOT COURT COMPETITION ON WTO 

LAW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elsamootcourt.org/rc/. (last visited: 
2009.03.05) See also Mireille Cossy, Determining “likeness” under the GAT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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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國籍區辨。 
首先，第二條第一項最惠國待遇原則是維繫WTO精神的命  

脈19，而該原則的實踐，必然無法脫離「服務來源國」的認定問 

題20。由反面思考，當一國家欲控訴他國違反最惠國待遇時，第一

步驟即必須證明被控訴國對於不同國家來源的服務給予差別待遇，

歐盟香蕉案與加拿大汽車案正是最佳例示21。此外，第二條第二項

最惠國待遇之豁免清單當然必須倚賴服務或服務提供者國籍之認

定；同條第三項鄰接國優惠待遇條款也是以國籍為基礎22；第四條

第三項對於開發中國家之優惠待遇必然也是以確認該服務之來源國

為前提23；第五條經濟整合及第五條之一勞動市場整合協定屬於最

典型的優惠安排，而原產地規則正是該類安排的核心機制；第七條

                                                                                                                        
Squaring the circle? WTO ECONOMIC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DIVISION (Manu-
script date: September 2006). JOOST PAUWELYN, SOME THOUGHTS ON THE CONCEPT 

OF LIKENESS IN THE GATS, WTO STAFF WORKING PAPER ERSD-2006-08 (2006). 
19 GATS Article Ⅱ.1: “With respect to any measure covered by this Agreement, each 

Member shall accord immediately and unconditionally to services and service suppliers of 
any other Member treatment no less favourable than that it accords to like services and ser-
vice suppliers of any other country.” 

20 Aly K. Abu-Akeel, The NFN as it Applies to Service Trade: New Problems for an 
Old Concept, 33(4) JOURNAL OF WORLD TRADE 103-29 (1999). 

21 請詳參本文第伍章。 
22 GATS Article Ⅱ.3: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be so construed as to 

prevent any Member from conferring or according advantages to adjacent countrie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exchanges limited to contiguous frontier zones of services that are both locally 
produced and consumed.” 

23 GATS Ⅳ .3: “Special priority shall be given to the least-developed country 
Member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ragraphs 1 and 2. Particular account shall be 
taken of the serious difficulty of the least-developed countries in accepting negoti-
ated specific commitments in view of their special economic situation and their 
development, trade and financial need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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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相互認許協議的實踐自然必須先區辨被認許者是否為協議所

及之國民；第十條緊急防衛措施未來在發動前應先處理「國內產

業」之認定問題24；第十三條政府採購既為最惠國待遇原則的法定

例外之一25，會員就可能針對不同國家的服務給予不同的市場開放

利益；第十四條例外條款亦不禁止會員基於避免雙重課稅而給予差

別待遇26。 
前述條文充分呈現認定服務或服務提供者來源的必要性。當已

開發國家的公司在低度開發國家成立分公司時，是否屬於「低度開

發國家之服務提供者」，因而受惠於第四條第三項，得特別優先享

有商業資訊及專業資格之登記？當一主權國家之賦稅機關基於避免

雙重課稅協定而提供「來自」特定國家的服務提供者租稅減免措施

時，確認國籍當然為關鍵前提。或許最簡單的推論為：任何容許差

別待遇的條款，均具國籍區辨實益。在此邏輯下，GATS最惠國待

遇原則的法定例外，就成了原產地規則的檢驗焦點，其中又以豁免

機制最為具體。 

 
 
 

                                                   
24 Working Party on GATS Rules, S/WPGR/M/17 (June 23, 1998). 部分會員認為第

(f)款所定義之「另一會員之服務」，不足以處理「國內產業」之認定問題。 
25 SHIN-YI PENG, MULTILATERAL DISCIPLINES ON SERVICES PROCUREMENT: ARCHITEC-

TURAL CHALLENGES UNDER GATS, 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Volume 7, Issue 6, 975-96 (2006). 

26 GATS XIV(e): “…inconsistent with Article Ⅱ, provided that the difference in 
treatment is the result of an agreement on the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or pro-
visions on the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in any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or 
arrangement by which the Member is 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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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GATS最惠國待遇豁免清單部門別量化統計表
27 

部門或次部門別 豁免項目總數 提出豁免之會員數 

專業服務業 19 13 

其他商業服務業 9 8 

郵政服務業 1 1 

電信服務業 19 12 

視聽服務業 102 44 

營造及相關工程服務業 2 2 

配銷服務業 3 3 

教育服務業 1 1 

金融服務業 51 27 

健康與社會服務業 2 2 

觀光及旅遊服務業 4 4 

娛樂、文化及運動服務業 5 4 

所有運輸服務業 3 1 

水上運輸服務業：   

－海運服務業  64 28 

－內陸水道運輸輔助性服務 10 9 

空運服務業：  28 24 

－太空運輸服務業 1 1 

陸運服務業：   

－一般陸運服務業 13 10 

－鐵路運輸服務業 4 4 

                                                   
27 Informal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s, Statistical Informa-

tion on Article Ⅱ (mFN) Exemptions, JOB (04)/132 (September 22,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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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或次部門別 豁免項目總數 提出豁免之會員數 

－公路運輸服務業 42 34 

－管路運輸服務業 1 1 

各類運輸之輔助性服務業 1 1 
（WTO 秘書處資料） 

 
第二條第二項規定會員得填寫豁免清單以免除最惠國待遇之義

務。如〈表1〉所示，目前各國提出的豁免項目總數相當可觀。依

據WTO秘書處的統計，世界各國服務豁免項目的總和以視聽服務

業最高，海運服務業居次，金融服務業亦有相當數量28。觀察〈表

1〉各細項，這些被「正當化的」、「合法的」差別待遇，絕大多

數以雙邊互惠為原則，故「認定服務來源」就成了能否背離最惠國

待遇的前提。具體而論，各部門的豁免項目包括加拿大在視聽服務

業依雙邊電影合製協議給予特定來源的服務補貼優惠、新加坡在專

業服務業依互惠原則給予特定國籍的工程師及建築師資格認許、美

國與墨西哥在互惠基礎下相互授權對方運輸服務的卡車證照數量優

惠、約旦在互惠條件下給予特定外國醫事人員醫療測試及實驗室執

照、印尼在互惠條件下給予特定國家的銀行營業執照、馬來西亞在

互惠條件下給予低技術勞工移動優惠待遇、菲律賓在互惠原則下給

予來自特定國家的投資者簡化簽證程序、土耳其在互惠原則下針對

特定國家開放郵政服務等等，此類互惠機制必倚賴服務貿易原產地

規則始能實踐29。 

                                                   
28 Id. at 11. 
29 Id. at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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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經濟整合的角度檢視——服務業市場開放優惠待遇 

依據WTO官方資料，目前已通知WTO且有效施行中的區域貿

易協定共一八四件，其中涵蓋服務業的協定占五十九件，其餘均僅

規範貨品貿易。如〈表2〉所示30，近年來，區域貿易協定多已包

括服務業相關章節，去年新締結生效的協定共六件，成長之勢甚為

明顯。理論上，經濟整合協定以促進服務貿易自由化為目的，締約

國可自協定中獲取服務業市場開放實質優惠。 

〈表2〉涵蓋服務業的區域貿易協定一覽表 

 區域貿易協定 締約國 生效日 
1 美國－秘魯  美國、秘魯 2009/02 
2 美國－阿曼 美國、阿曼 2009/01 
3 日本－菲律賓  日本、菲律賓 2008/12 

4 歐盟－加勒比海灣區 

歐盟國家、安地瓜、巴哈馬、巴貝

多、貝里斯、多米尼克、多明尼加、

格瑞那達、蓋亞那、牙買加、聖克里

斯多福、聖露西亞、聖文森特和格林

納丁斯、蘇里南、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2008/11 

5 汶萊－日本  汶萊、日本 2008/07 
6 日本－印尼  日本、印尼 2008/07 
7 巴拿馬－智利  巴拿馬、智利 2008/03 
8 巴基斯坦－馬來西亞 巴基斯坦、馬來西亞 2008/01 
9 日本－泰國  日本、泰國 2007/11 

10 智利－日本  智利、日本 2007/09 

11 東南亞國協－中國  
汶萊、緬甸、柬埔寨、印尼、寮國、

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越南、
2007/07 

                                                   
30 本表列舉所有涵蓋服務業的區域貿易協定（已生效且通知服務貿易理事會）。

avaiyable at 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 (last visited: 
200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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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貿易協定 締約國 生效日 
泰國、中國 

12 歐盟（東擴後）  

奧地利、比利時、保加利亞、塞普勒

斯、捷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

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愛爾

蘭、義大利、拉脫維亞、立陶宛、盧

森堡、馬爾他、荷蘭、波蘭、葡萄

牙、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

亞、西班牙、瑞典、英國 

2007/01 

13 冰島－法羅群島  冰島、法羅群島 2006/11 

14 
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韓國  
冰島、列支敦斯頓、挪威、瑞士、韓

國 2006/09 

15 美國－巴林  美國、巴林 2006/08 
16 巴拿馬－新加坡  巴拿馬、新加坡 2006/07 
17 日本－馬來西亞  日本、馬來西亞 2006/07 

18 
跨太平洋策略經濟夥

伴 
汶萊、智利、紐西蘭、新加坡 

2006/05 

19 韓國－新加坡  韓國、新加坡 2006/03 

20 美國－中美洲 
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薩爾瓦多、

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美

國 
2006/03 

21 美國－摩洛哥  美國、摩洛哥 2006/01 
22 南方共同市場  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烏拉圭 2005/12 
23 約旦－新加坡  約旦、新加坡 2005/08 
24 印度－新加坡  印度、新加坡 2005/08 
25 泰國－紐西蘭  泰國、紐西蘭 2005/07 
26 日本－墨西哥  日本、墨西哥 2005/04 
27 歐盟－智利  歐盟、智利 2005/03 
28 泰國－澳洲  泰國、澳洲 2005/01 
29 美國－澳洲 美國、澳洲 2005/0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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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貿易協定 締約國 生效日 

30 
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智利  
冰島、列支敦斯頓、挪威、瑞士、智

利 
2004/12 

32 韓國－智利  韓國、智利 2004/04 
33 中國－澳門  中國、澳門 2004/01 
34 中國－香港  中國、香港 2004/01 
35 美國－新加坡  美國、新加坡 2004/01 
36 美國－智利  美國、智利 2004/01 
37 新加坡－澳洲  新加坡、澳洲 2003/07 
38 巴拿馬－薩爾瓦多  巴拿馬、薩爾瓦多 2003/04 

39 
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新加坡  
冰島、列支敦斯頓、挪威、瑞士、新

加坡 2003/01 

40 日本－新加坡  日本、新加坡 2002/11 
41 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冰島、列支敦斯頓、挪威、瑞士 2002/06 
42 智利－薩爾瓦多 智利、薩爾瓦多 2002/06 
43 智利－哥斯大黎加 智利、哥斯大黎加 2002/02 
44 美國－約旦 美國、約旦 2001/12 

45 
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墨西哥 
冰島、列支敦斯頓、挪威、瑞士、墨

西哥 2001/07 

46 宏都拉斯－墨西哥  宏都拉斯、墨西哥 2001/06 
47 瓜地馬拉－墨西哥  瓜地馬拉、墨西哥 2001/03 
48 薩爾瓦多－墨西哥  薩爾瓦多、墨西哥 2001/03 
49 紐西蘭－新加坡  紐西蘭、新加坡 2001/01 
50 歐盟－墨西哥  歐盟國家、墨西哥 2000/10 
51 智利－墨西哥  智利墨西哥 1999/08 
52 墨西哥－尼加拉瓜  墨西哥、尼加拉瓜 1998/07 
53 加拿大－智利  加拿大、智利 1997/07 

54 加勒比海共同市場 

安地瓜、巴哈馬、巴貝多、貝里斯、

多明尼加、格瑞那達、蓋亞那、海

地、牙買加、蒙哲臘、聖克里斯多

福、聖露西亞、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

199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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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貿易協定 締約國 生效日 
斯、蘇里南、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56 哥斯大黎加－墨西哥 哥斯大黎加、墨西哥 1995/01 
58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加拿大、墨西哥、美國 1994/01 
59 澳洲－紐西蘭 澳洲、紐西蘭 1989/01 

（本研究彙整製作） 

 
本文將於第參章及第肆章檢視〈表2〉所彙整之區域貿易協定

的服務貿易相關章節（含投資），分析其條文差異並列舉值得特別

注意的原產地規範。當然，這五十九件協定的締約國並不必然在服

務部門做出大幅自由化的承諾。儘管必須符合GATS第五條第一項

所規定之「涵蓋大多數行業」及「消弭大部分歧視措施」等要件，

經濟整合協定的市場開放程度或許並不如想像中實質。比較對象當

然還是各國既有之GATS義務與承諾。以我國的經驗，確實令人質

疑自由貿易協定的開放程度（受拘束的產業以及提供服務模式）是

否增加？開放品質是否提升31？畢竟，唯有獲得異於其他國家競爭

者之優惠待遇才具實益32。締約國必須提出「額外」（此指超出

GATS自由化程度的市場開放或其他優惠待遇，即所謂“GATS-plus 
commitments”）承諾，讓締約國服務提供者進入另一方市場時享有

競爭力，才有實質意義33。 

                                                   
31 楊光華，台巴自由貿易協定對服務貿易自由化之可能貢獻，政大法學評論，86

期，頁127-177，2005年。 
32 Zampetti, et al., supra note 16, at 118. See also Carsten Fink et al., Rules of Origin 

in Services: A Case Study of Five ASEAN Countries, in GATS AND THE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111-42 (Marion Panizzon et al (eds.), 2008). 
33 See Aaditya Mattoo & Pierre Sauvé, Regionalism in Service Trade, A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221, 266 (Aaditya Mattoo, Robert M. Stern, & 
Gianni Zanini ed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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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檢視〈表2〉所列協定之內容，諸多區域貿易協定提供

締約國相當實質的服務業優惠待遇。以新加坡為例，在量化方面，

如〈表3〉所示，新加坡在新日經濟合作協定中的服務業市場開放

「次部門數」，遠超過其GATS承諾表的開放程度（超過兩倍）34，

顯帶給日本服務提供者相當實質的市場進入優惠待遇。 

〈表3〉服務貿易市場開放次部門比較表：以新日經濟合作協定為例 

 GATS承諾之市場開放

次部門數 
新日經濟合作協定下之市場開放 
次部門數 

日本 102 135 
新加坡 62 139 

 
在質化方面，新加坡近年分別與中國、澳洲、韓國與紐西蘭等

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均在服務業方面做出進一步的自由化承諾，

或由貿易對手國獲致相當實質的優惠待遇：新加坡在GATS架構下

並未開放醫療服務35，卻在新中自由貿易協定中給予中國的服務提

供者市場開放優惠待遇36。此外，新加坡在GATS並未開放環境服

務，但在新澳自由貿易協定中開放此市場，儘管在協定的附件中填

列外資比例限制，但仍為超出GATS自由化程度的承諾37。同時，

                                                   
34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for a New-Age Economic 

Partnership, available at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singapore/agree 
 0201.html (last visited: 2009.02.28). 
35 Hospital Services (93110). 
36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available at 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 (last 
visited: 2009.03.12). 

37 Singapore-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available at http://rtais.wto.org/UI/Public 
 Maintain RTAHome.aspx (last visited: 200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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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在新韓自由貿易協定中對新加坡開放快遞服務38，此亦為韓國

在GATS架構下尚未開放的部門。紐西蘭也於新紐緊密經濟合作協

議中超越其GATS開放程度39，允許新加坡服務提供者以商業據點

方式至紐西蘭提供牙醫服務。 
前述量化與質化分析的結論為：新加坡近年來透過自由貿易協

定做出諸多超越GATS自由化程度的市場開放承諾，也自締約國獲

致相當實質的服務業優惠待遇。在此前提下，應如何區辨服務的

「國籍」？如何認定所謂「來自於新加坡的服務」？哪些法人得受

惠於前述優惠待遇？哪些自然人能依據前述承諾提供服務？又，應

如何防止「搭便車」效應？ 

三、防堵「搭便車者」的把關者——服務貿易原產地規則的探
討實益與論述理路 

探討服務貿易原產地問題的主要實益在於理解如何捍衛經貿規

範「不歧視原則」的大門。在「不得」歧視的情形下，我們必須適

用原產地規則以決定會員國是否遵守規定；在依法「得」歧視的情

形下，我們更需要原產地規則來判斷受惠服務或服務提供者的範

圍。 
然而，此議題論述理路的建構，具一定之困難度。相異於貨品

貿易規範所強調之貨物產地，服務貿易除界定服務之來源外，顯然

也涉及服務提供者的國籍認定。兩者之間的關係為何？概念上是否

應將「服務提供者」自「服務」中抽離出來、獨立思考檢驗，其複

                                                   
38 The Korea-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 available at http://rtais.wto.org/UI/ 
 PublicMaintain RTAHome.aspx (last visited: 2009.03.12). 
39 The Agreement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Singapore on a Closer Economic Part-

nership, available at 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 (last vis-
ited: 200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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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度不低。此外，考量服務業的本質與特徵，目前GATS與區域貿

易協定所通用的服務提供模式分類：即服務本身跨越國界（模式

一）、消費者跨越國界（模式二）、非自然人服務業者跨越國界

（模式三）及自然人服務提供者跨越國界（模式四）等，對於原產

地規範的需求當然有所不同，且不同模式各有其特殊爭議。再者，

所謂「服務業」是個極為廣泛的概念，儘管GATS依據聯合國文件

試圖將「服務業」分為專業服務、通訊服務、營造工程服務、配銷

服務、教育服務、環境服務、金融服務、健康服務、觀光服務、娛

樂服務及運輸服務等大類40，但各行各業間所呈現的多元性，似難

以期待一套能解決所有產業之國籍認定問題的法律。 
上述疑問如以「模式」為橫軸，「次部門（次行業）」為縱

軸，實可導出數百個排列組合。如此複雜的商務行為，我們如何規

範？僅以〈圖1〉導出服務貿易原產地問題的基本思考方向： 
事實假設： 

條件一：A、B、C三國均為WTO會員。其中，A國在GATS架構下

的自由化程度較高，B國的經貿措施相對較保守。此外，

C國為已開發國家，在比較利益法則下，其服務業頗具競

爭力。 
條件二：A國與B國締結自由貿易協定，且兩國在協定中提出許多

相當實質的服務業優惠待遇，尤其B國提出諸項超過

GATS自由化程度的市場開放及其他優惠待遇，包括： 
■B國在GATS特定承諾表中並未針對醫療服務提出任何承諾，

換言之，不論是透過〈模式一〉所提供的遠距醫療服務，還

                                                   
40 Services Sectoral Classification List: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MTN.GNS/W/120, 10 

July 1991. W/120文件之性質僅為WTO內部文件，為各國進行服務貿易談判時

得參考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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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透過〈模式三〉所設立的醫療院所，B國對於其他WTO會員

並無義務開放該行業市場。 
■但B國在與A國締結的自由貿易協定中，完全開放該部門，甚

至沒有任何外資比例限制，也沒有任何設置醫療院所在數量

上的經濟需求檢測或法人型態要求。 
■同上，基於相互認許制度，B國大幅承認A國服務提供者的學

歷與資格照，例如醫生專業證照。 
■同上，兩國在互惠原則下，提供彼此護理人員簡易驗證程序，

並提供醫療簽證（medical visa）給跨境就診的病患。 
條件三：C國政府近年來大力推動醫療服務業，以跨部會整合機

制，爭取區域商機，其具體措施及成效包括： 
■為開拓國際市場，大幅修正內國相關管制規範，去除產業

發展的「法律障礙」，包括廢除「醫師非親自診察，不得

施行治療、開給方劑或交付診斷書」、「醫事檢驗師非親

自檢驗，不得出具檢驗報告」等規定41。 
■強力推動醫療業與觀光業及其整合服務的國際化，因地緣的關

係，以A國及B國的白領階級人士為主要潛在消費者，輔導業

者設計符合其需求的服務商品。 

 
 
 
 

                                                   
41 此問題同時涉及病患所在地的法律。彭心儀，由美國禁止網路賭博爭端案論服

務貿易市場開放及國民待遇之規範解釋與體系建構，政大法學評論，85期，頁

309-381，2005年。William Crane, The World-Wide Jurisdiction: An Analysis of 
Over-Inclusive Internet Jurisdictional Law and An Attempt by Congress to Fix It, 11 
J. ART & ENT. LAW 267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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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服務貿易市場開放優惠待遇與原產地問題示意圖 

（本研究修改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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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實條件可能發生的原產地爭議問題： 
問題一：如〈圖1〉所示42，B國政府得否禁止位於C國境內的醫生

某甲透過寬頻網路提供服務至B國境內？此問題是否有必

要先認定甲醫師的所屬國籍？甲醫師受雇醫院的所屬國

籍？該位於C國的醫院是否係受某間依據A國法律設立且

位於A國境內的醫院之「委外」？ 
問題二：如〈圖1〉所示，C國的甲醫師如果移至A國且依據A國法

律設立醫院，B國能否拒絕授予優惠？甲醫師所屬之C國

醫院如果至A國成立分院，B國是否必須給予優惠？該C
國醫院或醫師是否必須在A國境內從事實質商業活動？如

果僅在B國境內有實質營運，是否仍符合受惠要求？ 
前述問題涉及「服務本身來源國」及「服務提供者所屬國籍」

的認定基準，本文將於以下兩章分別探討優惠待遇的把關者——原

產地規則。 

參、服務本身來源國的認定問題 

一、GATS條文釋義 

整體觀察GATS條文，「服務」與「服務提供者」兩者經常處

於「糾纏不清」的錯綜複雜關係。諸多核心條文將二者並列，因而

造成解釋上的可能爭議。例如，第二條最惠國待遇規定「各會員應

立即且無條件地對來自其他會員之服務『及』服務提供者，提供不

低於該會員給予其他國家相同服務『及』服務提供者之待遇」；第

十六條市場開放規定「各會員提供給所有其他會員之服務業『及』

服務供給者之待遇，不得低於其已同意並載明於其承諾表內之內

                                                   
42 Zampetti et al., supra note 16, at 118. See also Fink et al., supra note 32, at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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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限制及條件」；第十七條國民待遇亦規定「會員給予其他會員

之服務『及』服務提供者之待遇，不得低於其給予本國類似服務

『及』服務提供者之待遇」43。學者普遍認為，鑑於服務的本質與

特性44，「服務本身」及「服務提供者」在法律適用上，注定難解

難分；但不乏論者嘗試在概念上將兩者分別處理，務實地將「及」

解釋為「或」，以免產生過於嚴格的法律效果45。 
「服務本身來源認定」與「服務提供者之國籍」兩者在概念上

要完全切割其實並不容易。倘以一般商務實況理解，服務的「產

品」（products）與「生產者」（producers）確實是緊密結合的關

係。然而，在原產地問題方面，GATS條文起草者、WTO爭端解決

實務見解及學術界論著似一致地將此複雜問題依據「模式」來理

解：在〈模式一〉（跨境提供服務）與〈模式二〉（跨境消費）的

情形下，應針對「服務本身來源」的地理位置加以界定46，關鍵在

於判斷所謂「境內」（territory）的概念；至於在〈模式三〉（商

業據點呈現）與〈模式四〉（自然人移動）的情形，其「服務來源

國」等同於「服務供給者的國籍」，可逕依服務提供者所屬國籍來

認定該服務的來源國47。GATS第二十八條(f)款規定「另一會員之

                                                   
43 KALYPSO NICOLAIDIS, FROM POLICED REGULATION TO MANAGED RECOGNITION IN 

THE GATS, IN GATS 2000 NEW DIRECTIONS IN SERVICES TRADE LIBERALIZATION 253 
(R.M. STERNN ed., 1999). 

44 請參考本文第伍章第二節。 
45 Shin-yi Peng, Bench Memorandum, ELSA MOOT COURT COMPETITION ON WTO 

LAW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elsamootcourt.org/media/pmedia/emc2_the_ 
 bench_.pdf. (last visitel: 2009.03.15). 
46 RÜDIGER WOLFRUM ET AL., WTO-TRADE IN SERVICES 540-64(2008). VERMULST ET 

AL., supra note 1, at 19 (1994). Hoekman, supra note 6, at 81-99. 
47 THE ORIGIN OF GOODS: RULES OF ORIGIN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118 (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Abu-Akeel, supra note 16, at 189. Americo Bevig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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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定義如下48： 
■模式一：跨境提供服務 

一般定義：就海運服務以外的其他服務業產業而言，「另一

會員之服務」係指「來自」（from）該會員「境內」所提供

之服務49。 
特殊部門定義：就海運服務而言，「另一會員之服務」係指

由依據其他會員法律註冊之船舶，或由該會員之人全部或一

部操作或使用船舶所提供之服務50。 
■模式二：境外消費 

「另一會員之服務」係指「在」（in）該會員「境內」所提

供之服務。 
■模式三：商業據點呈現 

                                                                                                                        
Zampetti et al., Rules of Origin for Services: Economic and Leg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ORIGIN OF GOODS 114-45 (Olivier Cadot et al., 2008). Norio Komuro, Rules 
of Origin for Goods and Services-WTO Origin Agreement and GAT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in AUTO PACT: INVESTMENT LABOUR AND THE WTO 111-35 (Maureen 
Irish (ed.), 2003). 

48 關於GATS第28條的詳細分析，張新平，GATS適用範圍與相關定義之探討，

2008年財經法新趨勢研討會，政治大學法學院主辦，2008年6月。 
49 GATS XXVIII(f)(i): “‘service of another Member’ means a service which is supplied, 

from or in the territory of that other Member, or in the case of maritime transport, by a ves-
sel registered under the laws of that other Member, or by a person of that other Member 
which supplies the service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a vessel and/or its use in whole or in 
part.” 

50 Id. Cf., GATS XXVII(b): “A Member may deny the benefits of this Agreement: (b) in the 
case of the supply of a maritime transport service, if it establishes that the service is sup-
plied:(i) by a vessel registered under the laws of a non-Member or of a Member to which the 
denying Member does not apply the WTO Agreement, and (ii) by a person which operates 
and/or uses the vessel in whole or in part but which is of a non-Member or of a Member to 
which the denying Member does not apply the WTO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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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會員之服務」係指由該另一會員之服務提供者以商業

據點呈現提供之服務。 
■模式四：自然人呈現 

「另一會員之服務」係指由該另一會員之服務提供者以自然

人呈現提供之服務。 
依據「模式」切割後，服務本身來源認定的重要性在〈模式

一〉最為顯著51。就海運服務以外的其他服務業而言，「另一會員

之服務」係指「來自該會員境內」所提供之服務。以美國網路賭博

案為例 52 ，賭博服務網站及伺服器架設於安國（ Antigua & 
Barbuda），透過網際網路傳輸至美國，故該服務係來自安國境內

所提供之服務。必須注意的是，針對跨境提供服務的來源，第二十

八條(f)款並未區分「服務來源國」與「服務製造國」是否有別，也

不細究何人對於該服務的產生最具貢獻。換言之，不論該賭博服務

的生產製程（例如：電腦程式設計）是否在安國完成，在該款規定

下，均以安國為服務來源國。此外，賭博案爭端解決小組僅分析

「賭博服務本身」是否位於安國境內，而無針對該賭博網站是否為

其他國民（例如：美國企業）所擁有或經營有任何討論。 

                                                   
51 儘管「2001填寫準則」並不嚴格要求〈模式二〉的消費者必須物理上出現於境

外，但通說還是認為，〈模式二〉所指的情形應為消費者移動至服務所在地進

行消費活動，故其來源國相對容易認定。See S/L/92, para. 29: “[o]ften the ac-
tual movement of the consumer is necessary as in tourism services. However, activi-
ties such as ship repair abroad, where only the property of the consumer ‘moves’, or 
is situated abroad, are also covered.” 

52 請詳參本文第伍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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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貿易協定中之服務來源國認定規範（兼論「利益否

定」條款） 

如前所述，原產地規則是防止非締約國服務「搭便車」的把關

者。區域貿易協定必須訂定原產地規則以決定哪些服務得享有優惠

待遇？非締約國在什麼範圍內能受惠於該優惠協定？締約國在該協

定下的「額外」承諾所適用的對象為何？區域外的服務及（或）服

務提供者，能否（如何）受惠於斯53？綜合觀察〈表2〉所列出之

涵蓋服務業的區域貿易協定，關於「服務本身來源國」的認定，可

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區域貿易協定模仿GATS第二十八條(f)款的文

字，僅將原GATS「另一會員之服務」改為「另一締約方之服務」

（service of another party），其係指在跨境交易〈模式一〉的情形

下，「來自」另一締約方「境內」所提供之服務（from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party）。第二類區域貿易協定則完全不針對「服務之來

源」給予定義。 
第一類的區域貿易協定仿照GATS思維，強調「服務」在跨境

提供模式下的地理位置。如同在GATS的解釋，此類協定明文規

定，在跨境交易〈模式一〉的情形下，「另一締約方之服務」係指

「來自」另一締約方「境內」所提供之服務，故以服務本身之所在

地為服務來源國，而不論其產生過程，似也毋須討論服務供給者之

國籍。反面解釋此條款，如果該服務「來自」非締約國，則締約國

得拒絕給予優惠待遇。以東南亞國協與中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為

例，該協定仿GATS第二十七條「利益否決條款」，規定「如證實

某項服務並非『來自』本協定締約國『境內』（from the territory of 
a non-party），締約國得拒絕給予本協定之利益」。此類條款再次

                                                   
53 CARSTEN FINK ET AL., EAST ASIAN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SERVICES: KEY AR-

CHITECTURAL ELEMENTS, J. INT’L ECON. L. 263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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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顯出「服務」與「服務提供者」二分法所可能造成的法律適用問

題。「服務提供者」這個要素如何自「服務」中完全抽離，確為理

解上的一大挑戰。 
回到本文〈圖1〉的事例。假設B國並未在其GATS承諾表中開

放以〈模式一〉提供金融服務，再假設B國在其與A國締結的自由

貿易協定中開放以〈模式一〉提供金融服務。再進一步假設A國某

銀行業者將客服中心（call center）設置於非締約國C國，透過電話

或網際網路以〈模式一〉向B國消費者提供金融服務，則究竟B國

政府能否拒絕該服務進入B國市場？前述假設在理論上存在，在實

務上也不難想像54。核心問題在於，就技術面分析，客服中心位於

C國，且該服務在物理上也是由C國境內發話、透過國際海纜傳輸

語音至B國境內，實難謂其是「來自締約國『境內』的服務」，故

B國得依據「利益否決條款」拒絕給予該服務優惠待遇，此亦與

「服務提供者」的定義相符55。但這樣的解釋如何與「法人國籍認

定」相關規範併存，不無疑義。 
第二類的情形則以美國近年對外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為代表。

美國在近期幾份貿易協定中，完全不針對「服務之來源」給予定

義，並逐漸捨棄GATS用語，不再於最惠國待遇、市場開放及國民

待遇等核心條文中採用「服務『及』服務提供者」並列的用語邏

                                                   
54 例如美國花旗銀行將專人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設於印度。 
55 Cf., GATS XXVIII (g), footnote 12: “Where the service is not supplied directly by a 

juridical person but through other forms of commercial presence such as a branch or a repre-
sentative office, the service supplier (i.e. the juridical person) shall, nonetheless, through 
such presence be accorded the treatment provided for service suppliers under the Agree-
ment. Such treatment shall be extended to the presence through which the service is supplied 
and need not be extended to any other parts of the supplier located outside the territory 
where the service is su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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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而僅以「服務提供者」貫穿全文。以美國與秘魯於今二○○九

年二月簽署生效的自由貿易協定第十三條最惠國待遇為例56，該條

文即以「締約國一方給予締約國他方『服務提供者之待遇』，在同

類情況下，不得低於其給予任何其他締約國或非締約國『服務提供

者』之待遇」規定之。此文字結構的轉變，可能意味著實務工作者

逐漸意識到「服務本身」與「服務提供者」兩者概念上應融合為

一。這樣的見解或許失之武斷，但不容否認的是，二分法的正當性

已受到相當質疑。無論如何，此類貿易協定既不再單獨提到「服

務」，則毋須於原產地規則中定義何謂「來自另一方的服務」。 

肆、服務提供者所屬國籍的認定問題 

一、GATS條文釋義 

依據GATS第二十八條(f)款，在〈模式三〉（商業據點呈現）

與〈模式四〉（自然人移動）的情形下，「服務來源」等同於「服

務提供者的國籍」，可逕依服務提供者所屬國籍認定服務的來源

國。其中，〈模式四〉的原產地規則是個相對簡易的概念。當另一

會員之服務提供者以自然人呈現提供服務時，該自然人服務提供者

所屬國即為該服務的原產國57。此時，GATS第二十八條(k)款將國

籍與永久居留權均包括在內，規定「另一會員之自然人」有兩種類

型：第一，居住在該會員或任何其他會員境內之該會員自然人，且

依該會員之法律，該自然人係該會員之國民；第二，居住在該會員

                                                   
56 “Each Party shall accord to service suppliers of another Party treatment no less fa-

vorable than that it accords, in like circumstances, to service suppliers of any other 
Party or any non-Party.” 

57 GATS XXVIII(f)(ii): “in the case of the supply of a service through commercial presence 
or through the 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 by a service supplier of that other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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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任何其他會員境內之該會員自然人，且依該會員之法律，在該會

員有永久居留權者。如果是後者的情形，該會員的法律就有關影響

服務貿易之措施應對其永久居民給予與其國民實質上相同之待遇58。 
在法人所屬國的認定方面，GATS兼採「設立準據法或登記

國」、「實質商務營運」、「擁有或控制者」等標準決定一法人的

「國籍」59。依據第二十八條(m)款，「另一會員之法人」包括幾

類情形60。以A國為例，任一法律實體符合以下情形之一者，即為

                                                   
58 GATS XXVIII(k): “‘natural person of another Member’ means a natural person 

who resides in the territory of that other Member or any other Member, and who 
under the law of that other Member: (i) is a national of that other Member; or (ii) 
has the right of permanent residence in that other Member, in the case of a Mem-
ber which: 1. does not have nationals; or 2. accords substantially the same treat-
ment to its permanent residents as it does to its nationals in respect of measures af-
fecting trade in services, as notified in its acceptance of or accession to the WTO 
Agreement, provided that no Member is obligated to accord to such permanent 
residents treatment more favourable than would be accorded by that other Member 
to such permanent residents. Such notification shall include the assurance to as-
sume, with respect to those permanent resi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its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same responsibilities that other Member bears with respect to its 
nationals accords substantially the same treatment to its permanent residents as it 
does to its nationals in respect of measures affecting trade in services, as notified in 
its acceptance of or accession to the WTO Agreement, provided that no Member is 
obligated to accord to such permanent residents treatment more favourable than 
would be accorded by that other Member to such permanent residents. Such notifi-
cation shall include the assurance to assume, with respect to those permanent resi-
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its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same responsibilities that 
other Member bears with respect to its nationals.” 

59 楊光華，WTO服務貿易經濟整合之規範，載：2008年財經法學術研討會論文

集，頁20，世新大學法學院主辦，2008年12月。 
60 GATSXXVIII(m):“‘juridical person of another Member’ means a juridical person which is 

either: (i)constituted or otherwise organized under the law of that other Member, and is en-
gaged in substantive business operations in the territory of that Member or any other M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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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國法人」：第一，依據A國之法律所設立或組成，且在A國或

其他會員境內從事實質商業行為者。第二，以商業據點在A國境外

（地主國）提供服務，但受A國自然人所擁有或控制者。第三，以

商業據點在A國境外（地主國）提供服務，但受依據A國法律所設

立或組成且在A國或其他會員境內從事實質商業行為的法人所擁有

或控制者61。 
關於第一類情形，「準據法或登記國」的標準雖看似客觀明

確，但解釋上仍有爭議。外國公司透過內國法之「認許」

（recognition）程序是否符合所謂「依該會員之法律所設立或組

成」？學理上，外國公司之認許係承認依「外國法」已成立之外國

公司在「內國法」亦為權利義務主體的行為62。外國公司在其設立

準據法國已取得法人格，但因外國法人如在國內從事經常性的業務

活動將對於國內利益關係甚大，故必須經由一定程序認許，以確保

其符合內國法律規定之條件。以我國為例，公司法第三七五條規

定，外國公司經認許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中華民國公司同。

此程序能否解釋為GATS第二十八條(m)款所指之「設立」或「組

成」？有論者提出，GATS第二十八條(m)款之「設立或組成」

                                                                                                                        
ber; or (ii) in the case of the supply of a service through commercial presence, owned or 
controlled by: 1. natural persons of that Member; or 2. juridical persons of that other Mem-
ber identified under subparagraph(i).” 

61 GATS XXVIII(n): “a juridical person is: (i) ‘owned’ by persons of a Member if more than 
50 per cent of the equity interest in it is beneficially owned by persons of that Member; (ii) 
‘controlled’ by persons of a Member if such persons have the power to name a majority of 
its directors or otherwise to legally direct its actions; (iii) ‘affiliated’ with another person 
when it controls, or is controlled by, that other person; or when it and the other person are 
both controlled by the same person.” 

62 王文宇，外國公司之認許、清算與合併，月旦法學雜誌，67期，2000年。劉連

煜，現代公司法，頁445-449，2008年。 

30 



九十九年二月 論服務貿易之「原產地規則」  

−377− 

（constituted or otherwise organized）一詞是相當廣義的概念，其當

然涵蓋經內國法程序認許之外國公司63。 
此外，在同條(l)款定義下64，「法人」係指依據相關法律規定

所成立或組織之法律實體，不論其為營利、非營利、私有或政府所

有，包括任何公司、信託、合夥、合資、獨資或協會等。此又涉及

不需登記的「非法人團體」之認定問題。以合夥為例，一般而論，

各國公司法相關規定並未針對合夥進行規範，故GATS所要求的

「準據法」，其實只能解釋為成立合夥契約關係的民事法律，但由

於屬跨國交易行為，法律關係應依國際私法的選法原則，先決定適

用哪一國的國際私法以確定準據法。 
至於第二類與第三類情形，例如以商業據點在B國提供服務，

但受A國自然人所擁有或控制；或以商業據點在B國提供服務，但

受A國法人所擁有或控制。在此類情形下，雖由B國法律的角度，

該商業據點可能為B國之法人，但在GATS的角度，此商業據點屬

於A國之法人65。 
第二類與第三類的情形均必須符合所謂「擁有」與「控制」。

該條(n)款規定，一法人由某會員之人「擁有」，係指該會員之人

擁有法人之股權受益權超過50%；一法人由某會員之人所「控

制」，係指該會員之人有權任命法人之多數董事或合法主導其行

動；一法人與他人有「控制從屬關係」，係指法人控制他人或受他

人控制，或法人及他人均受同一人所控制。然而，所謂「控制」，

                                                   
63 WTO – Trade in Services, supra note 46, at 147. 
64 GATS XXVIII(l): “‘juridical person’ means any legal entity duly constituted or otherwise 

organized under applicable law, whether for profit or otherwise, and whether privately-
owned or governmentally-owned, including any corporation, trust, partnership, joint ven-
ture, sole proprietorship or association.” 

65 羅昌發，同註4，頁517，1996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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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法律必有不同寬嚴標準。以本文第伍章第一之節所提到的加

拿大汽車案為例，日本 Suzuki Motor與美國General Motors以
「50/50」合資方式在加國所成立的商業據點，是否符合「擁有」

的要件，或是否能充分證明有「控制權」的事實，即為當事國爭議

的焦點之一。其實，在現今大型公司股權分散的情形下，一法人是

否由某會員之人所「控制」、能否由某會員之人「主導其行動」，

在認定上極為困難66。雖可期待GATS第二十八條對於各國公司法

制發揮一定的調和效果，但程度上必有侷限，縱使於一主權國家

內，相關法制也提供了法人國籍認定標準多元化的可能67。因此，

未來倘有實際爭端案，極可能必須輔以國際私法之選法原則，始能

處理此高度複雜的公司國籍認定問題68。 

                                                   
66 王文宇，公司法論，頁660，2008年。 
67 法人之活動會對於內國造成影響，故一主權國家必須衡量其利益保護，採用各

類標準，以決定法人國籍。在內國法制下，基於不同的規範目的，即應有不同

的法人國籍判斷標準，以符合內國需求。以我國法制為例，並未就外國法人國

籍之判斷，提供統一適用標準。公司法第4條及外國人投資條例第3條第2項，

採準據法主義；礦業法、船舶法及民用航空法中之若干規定，則隱含控制主義

的精神。 
68 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2條規定「外國法人經中華民國認許成立者，以其住所

地法為其本國法」。該條文之立法目的不在於為外國法人國籍提供判斷標準，

而係為外國法人確定其屬人法事項所依據之本國法。馬漢寶，國際私法——總

論各論，頁328，2008年。劉鐵錚、陳榮傳，國際私法論，頁172，2008年。國

際私法所處理者為具有涉外因素的民商事私法事件，當能定性為具體的法律關

係時，法院便能依據所對應的衝突法則，在數國法律之間選擇應適用之準據

法。在公司國籍之認定方面，當非涉及私人間私法爭議所產生不同國家法律之

競合適用時，即無國際私法之適用。柯澤東，國際私法，頁15、27，2006年。

換言之，當涉及國家行政管制，例如稅務事項，而必須對跨國公司之國籍或控

制從屬關係進行認定時，其本質上仍屬內國公法，不能認其為國際私法學本身

上的問題。馬漢寶，前揭書，頁31，2008年。然而，跨國關係企業之控制從屬

公司間，倘涉及損害賠償問題，則可能屬於私法事件，必須利用國際私法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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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GATS第二十八條本質上屬於定義性質，其屬性與

一般GATS義務或特定承諾有別，故如何以內國法銜接國際規定，

極可能產生解釋爭議。本文認為，由「爭端解決」的角度分析，GATS
第二十八條的「定義」應視為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的「義務」69，故當

一會員國未貫徹實行GATS協定所課予之義務時，其他會員可尋求

救濟70。只是，各國公司法制相關規定寬嚴之間，很難論斷何者屬

於超越GATS開放程度的「自由化」內國規定，何者屬於「違反」

GATS的保護主義措施。 

                                                                                                                        
處理，選擇應適用之民商事法規。以我國公司法對於「關係企業」之相關規定

為例，關於控制公司及其負責人之補償及損害賠償責任部分，實務上有將之解

釋為侵權行為，王文宇，同註66，頁640。方嘉麟，關係企業專章管制控制力

濫用之法律問題、自我國傳統監控模式論專章設計之架構及缺憾，政大法學

評論，63期，頁307，2000年。當有聯繫因素時，確實可能會涉及國際私法適

用問題。蓋政府對於公司之管理，不外在維繫公司對於關係人之責任，此類責

任多涉及私法事件，如發生法律衝突，即應適用選法原則，決定適用何國之法

律。 
69 GATS XXIII.1: “If any Member should consider that any other Member fails to carry out 

its obligations or specific commitments under this Agreement, it may with a view to reach-
ing a mutually satisfactory resolution of the matter have recourse to the DSU.” 

70 See generally, MATTHIAS OESCH, STANDARDS OF REVIEW IN WTO DISPUTE RESOLU-

TION 25 (2003). See also WTO, A HANDBOOK O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

TEM 103 (2004). cf. Werner Zdouc,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actice Relating to 
the GATS, i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382, 402 (Ernst-Ulrich Pe-
tersmann et al. eds., 2004). See also MARKUS KRAJEWSKI, NATIONAL REGULATION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SERVICES 102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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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貿易協定中之服務提供者國籍認定規範（兼論「利益

否定」條款） 

非締約國的自然人 

儘管本文同意〈模式四〉的原產地規則是個相對簡易的概念，

但如果進一步思考現今各會員國於GATS承諾表中〈模式四〉與

〈模式三〉的連結關係，仍有重要議題值得探究。 
綜合觀察各國在GATS及區域貿易協定中的服務貿易承諾表，

目前各國的〈模式四〉承諾鮮少涵蓋獨立專業人士71，絕大多數的

承諾均與〈模式三〉難以「脫鉤」72。再以本文〈圖1〉為例，不

難想像C國自然人受雇與A國企業，並以「商業訪客」身分至B國進

行商務談判、以「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人員」身分入境並居留於B
國、或以「履約人士」身分代表A國法人至B國履行服務契約。假

設在GATS架構下，B國並未於GATS承諾表正面表列醫療服務，卻

於A、B兩國的自由貿易協定中完全開放該部門（且不限模式）。

此時，B國能否拒絕給予C國自然人優惠待遇？ 
如前所述，當另一會員之服務提供者以自然人呈現提供服務

時，該自然人所屬國即為該服務的原產國。大部分的區域貿易協定

仿照GATS條文，將「另一締約方的自然人」定義為居住在該另一

締約方或任何其他方領土內的自然人，且根據該另一締約方的法律

屬該另一締約方的國民，或在該另一締約方有永久居留權。假設在

本事例中，受雇於A國醫療院所的C國自然人，雖目前居住於A

                                                   
71 張新平，GATS自然人移動有關問題之探討，政大法學評論，80期，頁186，

2004年。 
72 SHIN-YI PENG, TOWARDS GREATER MOBILITY: MOVEMENT OF SERVICE SUPPLIERS IN,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Volume 1, 
Issue 1, 105-40 (East Asia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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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但依據A國法律並非其國民亦未具永久居留權，則當其以受雇

於A國醫院的專家身分進入B國履行醫療服務契約時，B國似得拒絕

給予此「非締約國的自然人」任何優惠待遇。 

非締約國國民所擁有或控制的法人 

絕大多數的區域貿易協定均仿GATS第二十八條(m)款及(1)款
的規定，兼採「設立準據法或登記國」與「實質商務營運」標準決

定一法人的「國籍」73。GATS第五條第六項規定74，其他會員服

務提供者依據該條第一項經濟整合協定成員之法律所設立之法人，

在該等協定締約成員境內從事實質營業者，應享有該等協定之待

遇。在此規範下，非經濟整合協定締約國之服務提供者，只要是在

經濟整合協定之任一締約國內依法設立之法人並且於境內營運，即

可享有經濟整合協定下之待遇。經濟整合協定之締約國不能以該法

人非其國民所擁有或控制而拒絕授予優惠75。然而，該條設有例外

條款，意即依據GATS第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如果締約國皆為開發

中國家，締約國得給予該協定會員之自然人所有或控制之法人更優

惠的待遇。 
由實證角度觀察76，前述原則與例外在實踐上出現諸多問題，

                                                   
73 例如日本－菲律賓、日本－印尼、日本－泰國、東南亞國協－中國、歐洲自由

貿易聯盟－韓國等區域貿易協定。 
74 GATS V.6: “A service supplier of any other Member that is a juridical person con-

stituted under the laws of a party to an agreement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shall be 
entitled to treatment granted under such agreement, provided that it engages in sub-
stantive business operations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parties to such agreement.” 

75 楊光華，同註59，頁20。 
76 此指本文〈表2〉所列協定內容。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 RTAHome. 
 aspx (last visited: 200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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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顯著者為印新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77及泰澳自由貿易協定78。前

者於第七條「利益否定」條款中，拒絕將該協定的優惠待遇給予由

非締約國國民所擁有或控制的法人79。後者於第八○四條亦明確指

出，縱使是依據該協定成員之法律所設立之法人且於境內實質營

運，該協定的優惠待遇不及於非締約國國民所擁有或控制的法   

人80。如此嚴苛的原產地規定，必然影響區域外服務提供者的市場

進入機會。究竟何謂「開發中國家」並非本文欲處理的主要議題，

故不擬詳細分析81，但澳洲似不屬於典型的「開發中國家」，故前

述協定是否違反GATS第五條第六項的規定，確有澄清的必要。由

另一角度而言，如果澳洲對外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並不受制於GATS

                                                   
77 The Agreement between Indonesia and Singapore on a Closer Economic Partner-

ship. 
78 Thailand-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TAFTA). 
79 Article 7.23 Denial of Benefits: “Subject to prior notification and consultation, a 

Party may deny the benefits of this Chapter: (c) to the supply of a service through 
commercial presence, if the Party establishes at any time that persons of a non-Party 
own or control, or have acquired ownership or control over through subsequent 
transactions, the service supplier.” 

80 Article 804 Denial of Benefits: “Subject to prior notification and consultation, a 
Party may deny the benefits of this Chapter to a service supplier of the other Party 
where the Party establishes that the service supplier is owned or controlled by per-
sons of a non-Party.” 

81 「開發中國家」一詞並無精確定義。於聯合國架構下，除美國、加拿大、歐盟

各國、EFTA（愛爾蘭、列支敦斯登、挪威、瑞士）、紐西蘭、澳大利亞與日

本等國被列為「已開發國家」外，其他國家皆為「開發中國家」。此外，在聯

合國發展計畫（UNDP）所提出之人力資源發展報告中，雖將新加坡列為「高

度發展國」，但仍將之列為「開發中國家」。U.N.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 Com-
pact among Nations to End Human Poverty, available at http://www.undp.org. (last 
visited: 2009.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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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第六項的規定，那該項規定的實質意義其實相當有限。 
另一值得注意的趨勢是將「外交關係」當成GATS第五條第六

項規定的額外要件。諸多區域貿易協定在「利益否定」條款中規定

締約國得拒絕授予優惠的情形，例如日馬經濟合作協定第一○九條

規定，縱使是依據該協定成員之法律所設立之法人且於境內實質營

運，如果該法人由非締約國國民所擁有或控制，且該國民所屬國家

與日本或馬來西亞無正式外交關係，則日本或馬來西亞得拒絕給予

該法人優惠82。 

實質商業營運 

在GATS第五條第六項的要求下，絕大多數的區域貿易協定兼

採「設立準據法」與「實質商務營運」要件。故一旦依據締約國的

法律設立法人後，該法人應於任一締約國境內從事實質商業活動，

始符合該要件。所謂實質商業活動並不限於在設立國內進行83，換

言之，以本文〈圖1〉為例，倘一法人乃依據A國之公司法設立，

但卻未在A國境內從事任何商業活動，只要其於B國境內有實質商

業營運，亦可享有A、B兩國自由貿易協定之優惠待遇。 
實證資料顯示84，不乏區域貿易協定在實踐上背離前述原則：

有更寬鬆的原產地規則，也有更嚴格的規定。以歐韓自由貿易協定

為例85，該協定並不要求法人於「締約國境內」從事實質商業活

                                                   
82 美國－秘魯、美國－阿曼、日本－菲律賓、汶萊－日本、日本－印尼、巴基斯

坦－馬來西亞、日本－泰國、智利－日本、日本－馬來西亞、美國－中美洲、

日本－墨西哥、美國－澳洲、 美國－新加坡、美國－智利等自由貿易協定均

有此類外交條款。 
83 楊光華，同註31，頁19。 
84 此指本文〈表2〉所列協定內容。available at 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 
 RTAHome.aspx (last visited: 2009.03.12). 
85 此指歐洲自由貿易聯盟與韓國締結的自由貿易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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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而僅要求該法人於「任一WTO會員國境內」有實質商業營

運。再以紐新自由貿易協定為例，該協定僅保留「設立準據法」的

標準，而完全捨棄「實質商務營運」要件，故任一法人只要是依據

締約國法律所設立，即可受惠於該協定之待遇。 
反之，亦有經濟整合協定嚴格定義所謂「實質商業營運」。以

中國大陸與香港緊密經濟合作安排為例86，該協定提到，企業應在

香港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其判斷標準應由「企業於香港從事的業

務性質和範圍」87、「企業應繳納香港所得稅」88，「企業於香港

從事實質性經營的年限」89、「企業應在香港擁有或租用業務場

所」90以及「企業於香港雇用員工的情況」91等面向綜合檢驗之。

如此嚴格的認定標準構成境外法人欲享有該協定優惠待遇的重大障

礙。 

                                                   
86 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 An-

nex 5. 
87 企業擬在中國大陸從事的業務性質應與其在香港從事的業務性質相一致，並在

其在香港從事的實質經營範圍內。企業應提交相關證明資料，如商業登記證、

公司年報或業務單據等，予以證明。 
88 企業在實質運營期間，應在香港繳納所得稅，並提交相關證明資料，如利得稅

申報表或繳稅收據證明等。 
89 申請在中國大陸提供服務的企業，應已在香港註冊設立和實質性經營3年以上

（含3年）。對於建築及相關工程服務業，應已在香港註冊設立和實質性經營5
年以上（含5年），對提供房地產服務的香港企業在香港從事實質性經營年限

沒有限制。 
90 從事實質性經營。其業務場所的規模應與其業務範圍和規模相符合。一般的聯

絡處、「信箱公司」或企業特別成立用於為母公司提供某些服務的企業都不可

享受《安排》下的優惠。其中，運輸服務中的海上運輸服務，企業所擁有的船

舶總噸位須有50%以上（含50%）在香港註冊。 
91 企業在香港雇傭的員工應占其員工總數的50%以上（含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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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以簡馭繁？——服務貿易原產地規則可行性之探討 

一、由WTO爭端案實務見解檢討服務貿易原產地規則的「極簡
化」取徑 

跨境提供服務：資訊科技對於跨國服務來源認定的影響 

關於服務貿易原產地問題的檢討，當然不能忽略WTO訴訟實

務見解。十五年前，GATS畫出了全球服務貿易的經緯線，也在各

會員內國法制革新的過程中留下清楚的軌跡。如果原產地規則在服

務貿易領域具關鍵重要地位，GATS條文及區域貿易協定相關規範

又存在諸多解釋上的爭議，則合理的推論為，原產地認定問題必引

發爭端，會員國無法避免地必須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處理服務

及服務提供者的國籍認定議題。然而，檢視所有與服務貿易相關的

WTO爭端裁決，前述推論並不完全正確。近年WTO爭端案件確實

曾涉及此類爭議，但稱之為「實務見解」，稍顯牽強。將之視為爭

端解決小組或上訴機構處理服務貿易原產地問題的基本取徑，或許

更為適當。 
WTO成立至今，歐盟香蕉案（Ⅲ）92、加拿大期刊案93、加拿

大汽車案94、美墨電信案95、美國賭博服務案96、中國視聽服務案97

                                                   
92 Appellate Body Report, European Communities- Regime for the Importation 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Bananas, WT/DS27/AB/R. Panel Report, European Communi-
ties, Regime for the Importation 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Bananas, WT/DS27/R. 

93 Appellate Body Report, Canada - Certain Measures Concerning Periodicals, 
WT/DS31/AB/R. Panel Report, Canada - Certain Measures Concerning Periodi-
cals, WT/DS31/R. 

94 Appellate Body Report, Canada- Certain Measures Affecting the Automotive Indus-
try, WT/DS139/AB/R. Panel Report, Canada- Certain Measures Affecting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WT/DS139/R. 

39



 政大法學評論 第一一三期 

−386− 

及中國金融資訊服務案98等爭端，均涉及服務貿易規範。其中，美

墨電信案與美國賭博服務案的爭議措施屬於〈模式一〉（跨境提供

服務）99，歐盟香蕉案、加拿大汽車案、中國視聽服務案及中國金

融資訊服務案的爭議措施則涉及〈模式三〉（商業據點呈現）100。

前兩案的小組報告稍論及些許「服務來源國」認定議題；後四案

                                                                                                                        
95 Panel Report, Mexico-Measures Affecting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WT/DS204/R.  
96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 - 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

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WT/DS285/R. 
97 First Sub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hina –Measures Affecting 

Trading Rights and Distribution Services for Certain Publications and Audiovisual 
Entertainment Products, WT/DS/363. 美國指控中國對電影、DVD、音樂、書

籍、期刊，以及其他出版品之進口服務加以限制，並將市場歸由國營事業獨

占，同時限制外資企業從事此類產品的發行，形成對外國電影發行業者的歧

視。美國於2007年4月向WTO提告，並由WTO於同年11月27日正式成立爭端

解決小組。 
98 Request for Consultations by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 Measures Affecting Finan-

cial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Foreign Financial Information Suppliers, 
WT/DS373/1, S/L/320. See also Request for Consultations by the European Com-
munities, China – Measures Affecting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Foreign 
Financial Information Suppliers, WT/DS372/1, S/L/319, IP/D/27. 中國在「由其

他金融服務業提供者提供與傳送之金融資訊、金融資料處理及相關軟體」部

門之「市場開放」欄位、〈模式三：商業據點呈現〉，已填寫「無限制」的

承諾。既然承諾「無限制」，卻制定「新聞管理辦法」，對於外國服務提供

者進行諸多管制，產生 WTO適法性的疑義。新的法令架構造成路透社

（Reuters Group PLC）、道瓊（Dow Jones & Co.）及彭博（Bloomberg LP.）
等歐美金融資訊業者在中國之市場參進障礙，當然也導致進入市場後在競爭

上之不利益地位。 
99 美墨電信案同時也涉及〈模式三〉的爭議。 
100 加拿大期刊案所爭議的服務貿易措施較難定性，理論上該案系爭廣告稅法與

〈模式三〉關係較為明顯，但本文不認為該案應適用GATS規範，故不予討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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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盟香蕉案與加拿大汽車案的小組於報告中針對「法人的國籍

認定」有不少著墨。最後兩案則因小組報告尚未出爐或當事方已和

解，暫不詳加討論101。 
在美墨電信案中，被控訴國墨西哥在訴訟中辯稱，基本電信服

務〈模式一〉根本不可能構成GATS第一條第二項(a)款及第二十八

條(f)款定義下之「『跨境』提供服務」模式。墨國認為，任何國際

電信（例如：美國AT&T）應與墨國特許基本電信業者（例如：墨

國Telmex）在邊境連結。一旦在邊境「換手」，該外國服務事實上

與法律上均無「跨國」之可能性，故美國業者原本就不可能「自美

國『境內』向墨國境內提供服務」。換言之，就技術面而言，系爭

電信服務並非「來自」美國的服務102。針對此「跨境服務來源國

認定」問題，小組提出以下看法：第一，基本電信服務部門之〈模

式一〉承諾，之所以會有解讀上之爭議，是因為該部門涉及管道，

而非內容。以法律諮詢服務為例，以〈模式一〉提供法律服務時，

「服務」（即：法律意見）事實上為「傳輸內容」，該等內容本身

藉由電信「傳輸管線」「跨國界」移動，在理解上並無困難。換言

之，如果該法律服務由A國「境內」傳輸至B國，則應被認定為A
國服務；第二，小組報告明確否定墨國見解，而認為當美國電信業

者在墨國邊境、與墨國電信業者之網路系統相連時，該「邊境連

結」應被視為符合GATS定義之「自境外」「跨國」提供服務模 

式103。換言之，基本電信服務部門之〈模式一〉承諾的解讀，不

                                                   
101 中國視聽服務案的小組報告尚未出爐。中國金融資訊服務案的兩造當事方已

經和解。 
102 Panel Report, Mexico-Measures Affecting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WT/DS204/R, 

paras. 4.72-4.85. 
103 SHIN-YI PENG, TRADE IN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DOHA AND BEYOND,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UME 41, ISSUE 3 289-31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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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邊境換手要求之影響。系爭電信服務「來自」美國。 
美墨電信案爭端案出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兩造當事國認為「服

務來源國」的認定問題複雜難懂，因此於訴狀中耗費相當篇幅闡述

論點；爭端解決小組卻以為該問題簡明易懂，只須套用簡易公式即

可輕鬆處理。此「極簡化」取徑，在美國賭博服務案更是清楚呈

現。小組直接將該案定位為〈模式一〉的問題，並因此認定該服務

「來自」安國。至於何以“www.gamebookers.com”賭博服務網站的

伺服器所在地如此重要、該服務的最大「商業價值」（例如網站電

腦程式）是否在安國創造、服務提供者是否為安國自然人或依據安

國法律設立之法人等問題，爭端解決小組完全不用探討。事實上，

在該案訴訟過程中，兩造當事國一開始即直接在「系爭服務係『來

自』安國境內」的前提下攻防。 
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GATS第二十八條(f)款對於「另一

會員之服務」的認定方式勢必面臨相當考驗。再次回到本文前章節

所提出的「境外醫療服務」及「境外客服中心」假設案例。遠距看

護、線上看診等跨境醫療服務將逐漸普及，金融與電信業者將客服

中心置於境外更是已經成熟運轉的商業模式104。近年來，為減少

成本並將資源投注於核心業務，美國運通、花旗銀行、惠普等業者

均將一部分的後勤支援中心設置於印度，我國中華電信也曾嘗

試將專人客服中心透過國際海纜線經香港而設置於中國廈

門。數位科技與寬頻網路已使「『來自』該會員『境內』所提供

                                                   
104 Aaditya Mattoo et al., Pre-empting Protectionism in Services: the GATS and Out-

sourcing, 7 J. INT’L ECON. L. 765 (2004). Andrew D. Mitchell, Towards Compati-
bility: The Future of Electronic Commerce within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J. 
INT’L ECON. L. 691 (2001). BERNARD M, HOEKMAN ET AL., THE POLITICAL ECON-

OMY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THE WTO AND BEYOND, 265 (2001). 彭心

儀，WTO服務貿易與通訊科技法律，2005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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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服務」或「『來自』另一締約方『境內』所提供之服務」等描述

方式，一定程度與實務脫節。電子化傳輸技術帶動了跨境委外

（outsourcing）的趨勢105，也大幅增加了〈模式一〉商業模式的複

雜度。不論是製程或提供階段，任一服務均可能跨越國境，由來自

不同國家的多元要素共同組成。未來WTO貿易談判或爭端解決小

組終究必須正視資訊科技對於跨國服務來源認定的影響。 

商業據點呈現：全球化經濟分工的複雜商務網絡 

歐盟香蕉案與加拿大汽車案的爭端解決小組報告針對「法人的

國籍認定」有不少著墨。在歐盟香蕉案中，控訴國（厄瓜多爾、瓜

地馬拉、宏都拉斯、墨西哥及美國）認為歐盟批發服務相關措施違

反GATS第二條最惠國待遇。系爭措施將歐盟境內市場上的香蕉批

發商分為三類，並針對各類授予不同權限的香蕉進口許可證。控訴

國認為，該許可證制度對於來自不同國家的服務提供者造成歧視待

遇，尤其給予來自所謂ACP國家（非洲、加勒比海及太平洋地區國

家）服務提供者優於來自控訴國服務提供者之待遇。 
為審查歐盟批發服務相關措施是否違反GATS第二條最惠國待

遇，小組必須先確立被控訴國已於歐盟境內設立商業據點提供香蕉

批發服務，並受到歧視待遇。小組先引用GATS第二十八條(d)款，

強調所謂「商業據點呈現」的概念其實相當廣。任何形態之商業或

專業性據點，包括為提供服務而在會員境內設立或收購存法人，或

創立分支機構或代表處，均涵蓋在內106。小組進而引用(m)(ii)款107

                                                   
105 Karen Lapid, Outsourcing and Offshoring under the GATS, 40(2) JOURNAL OF 

WORLD TRADE 341-64 (2006). 
106 GATS XXVIII(d): “commercial presence” means any type of business or professional 

establishment, including through (i) the constitution, acquisition or maintenance of a juridi-
cal person, or (ii)the creation or maintenance of a branch or a representative office,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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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認定，控訴國的法人在歐盟境內為提供香蕉進口及批發服務所成

立的商業據點，包括美國Chiquit公司及Dole公司、墨西哥Del 
Monte公司、厄瓜多爾Noboa公司等等108，確實符合GATS第二十八

條(m)(ii)款「另一會員之法人」的要件。值得特別注意的是，Del 
Monte公司事實上為約旦國民擁有，且約旦於當時尚未成為WTO會

員，然而，小組明確指出，Del Monte是依據墨西哥法律所設立的

法人，並在墨西哥境內有實質商業活動，所以仍為WTO會員之法

人。其以商業據點呈現的方式在歐盟境內提供批發服務，應受到

GATS第二條最惠國待遇之保護109。 
相較於歐盟香蕉案，加拿大汽車案中的法人國籍認定問題就略

顯複雜。系爭措施為加拿大的汽車進口稅。該制度給予符合特定條

件的進口汽車零關稅的優惠，並正面表列得受惠於該制度的汽車製

造商。諸多美國公司被列於受惠名單。日本、歐盟及韓國汽車製造

商縱使在加國境內設有商業據點，均未被列在名單上。換言之，進

口汽車得免稅的條件不是取決於是否在加國境內設廠，而是取決於

汽車的來源國。在該稅制下，美國汽車製造商享有較優惠的待遇，

因此日本及歐盟指控加國措施違反最惠國待遇原則。 
加拿大稅制對於原產於不同國家的貨品給予歧視待遇，原本屬

於貨品貿易問題，但在本案卻同時引發違反GATS最惠國待遇的爭

議。蓋出口汽車的製造商往往在進口國境內設有經銷據點，在本案

中，美國汽車製造商在加國境內亦提供經銷服務，負責在加國境內

組裝汽車甚至再次出口。因此，控訴國指出，加國對於美國汽車製

                                                                                                                        
the territory of a Member for the purpose of supplying a service. 

107 Panel Report, European Communities, Regime for the Importation Sale and Distri-
bution of Bananas, WT/DS27/R, para. 7.318. 

108 Id, paras. 7.329-331. 
109 本案裁決時間點為西元1997年，而約旦於西元2000年才成為WTO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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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商的免稅措施，事實上讓經銷服務業者受到優惠待遇。控訴國更

進一步指出，在汽車工業的產業結構下，製造商與經銷商已高度結

合，形成上下游垂直整合關係。因此，美國汽車製造業者在加國境

內設立或合作經銷的服務提供者，才是免稅措施的真正受益者。在

加國境內的其他汽車經銷服務提供者受到事實上的歧視待遇110。 
本案小組與上訴機構均探討服務提供者的國籍認定問題111。

小組的分析路徑為：先找出受到免稅待遇的「美國服務提供者」，

再找出未受到免稅待遇的「其他國家服務提供者」，進而分析這樣

的差別待遇是否違反最惠國待遇原則。換言之，必須先藉由原產地

規則來確定「歧視事實」的存在112。小組先分析GATS第二十八條

(m)(ii) 款的要件，認定免稅措施的適用對象之一 —— 美國

DaimlerChrysler公司，屬於「美國的法人」，因其在美國的母公司

乃依據美國法律設立組成113。小組強調，DaimlerChrysler的真實股

權結構並不在審理範圍內，本案小組毋須檢視位於美國的母公司是

否受控於其他法人。換言之，GATS該款僅需要追溯一層，不再向

上追溯誰擁有母公司的實質經營權114。 
另一有趣的分析是關於(n)(i)款的解釋。依據該款，所謂擁有

係指該會員之人擁有之股權權益超過50%者。加國進口汽車稅受惠

                                                   
110  Panel Report, Canada- Certain Measures Affecting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WT/DS139/R. para. 6.884. 
111 上訴機構推翻並修正小組關於最惠國待遇的見解。但關於服務提供者的國

籍，上訴機構同意小組的認定方法。Appellate Body Report, Canada- Certain 
Measures Affecting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WT/DS139/AB/R, paras. 175-177. 

112 至於本案為何無法符合最惠國待遇之例外條件（經濟整合），乃是因為小組

不認為系爭措施屬北美自由貿易協定所涵蓋的範圍。Panel Report, paras. 
10.265-10.269. 

113 Panel Report, para. 10.257. 
114 Panel Report, paras. 10.258, 10.268-1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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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涵蓋一汽車公司：CAMI。CAMI是由日本Suzuki Motor與美國

General Motors以「50/50」合資方式在加國所成立的商業據點。歐

盟為主張「歧視事實」的存在，強調CAMI應被認定為「美國之法

人」，但小組認為美國GM的持股既未超過50%，則不符合「擁

有」的要件，客觀證據亦未能充分證明有「控制」的事實115。 
綜上，WTO爭端解決小組與上訴機構在認定法人的國籍方

面，已針對GATS第二十八條(m)(n)兩款提出解釋，論理過程中似

著重於文義解釋，工具性地讓原產地規則在機械式的思維下運作，

並試圖以最簡單的定義因應全球化風潮下的細密分工與複雜商務關

係。然而，此看似過於簡化的規則與解釋，在訴訟實務中確實有助

於解決爭端116，至少在適用過程中並未出現太牽強的解釋，不同

案件的小組看法也還算一致，前後案件之間沒有出現明顯的邏輯矛

盾，也維繫了一定程度的法律安定性及可預測性117。本文認為，

相較於令人極為困惑的「跨境服務本身來源國」認定規則，法人所

屬國的認定規則至少是有效能的規範，以簡馭繁。至於未來應如何

充實其內涵，可能必須由「模式」與「部門」切入思考。 

                                                   
115 Id. 
116 Werner Zdouc,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actice Relating to the General Agree-

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i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1995-2003 
(Federico Ortino & Ernst-Ulrich Petersmann ed., 2004). Mattoo, Aaditya, Services 
in a Development Round: Three Goals and Three Proposal, 39(6) JOURNAL OF 

WORLD TRADE, 1223-38 (2005). 
117 儘管GATS第28條 (m)(n)兩款確實無法將「發現真實控制者」的功能發揮極

致，但此問題對於任一國家政府，均有其難度。轉投資應該查到幾層以上，

在內國法制下始終是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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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式別」規則的實踐困境——從貨品與服務的本質差異
論概念轉化 

本文認為，爭端解決小組認定服務來源的定義操作方式，確實

忽略跨境服務的真正價值創造者，也可能無法發覺商業據點的真實

控制者。此取徑是否會使服務貿易原產地規則流於過度簡化的論

述？由學理的角度，服務貿易原產地認定問題是否需要更具體詳盡

的規範？會員國應否強化（或「複雜化」）相關規範以補充現行規

定的不足？或者，我們能否參考相對成熟發展的貨品貿易原產地規

則，將其移植至服務貿易的範疇？ 
有論者認為，現行認定服務國籍的極簡方式，其實甚為理想，

除簡易可行外，其造成的貿易轉向效果也遠低於繁複嚴苛的貨品貿

易原產地規則118。Hoekman甚至提到，貨品貿易的「最終實質轉

型」（ last 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準據在服務貿易完全不可

行，言下之意所有試圖「複雜化」服務貿易原產地規則的努力都是

白費心思。此派說法的主要理由在於，基於服務之「同步性」特

質，大多數服務在交易之前，並不存在119。當一服務的生產過程

係由來自不同國家的多元要素共同組成時，我們難以論斷該服務

「最終實質轉型」是在何處完成。依據Hoekman的看法，GATS第
二十八條(f)款將各模式分別思考的條文結構並不合理，任何交易不

論提供模式為何，均無庸區分「服務本身」與「服務提供者」，也

毋須分開探討。服務貿易之原產地問題，縱使是〈模式一〉跨境提

供服務，亦應逕以服務提供者之國籍為斷120。 

                                                   
118 Hoekman, supra note 6, at 89. 
119 Id. 
120 Id. at 93. 此類主張表面上雖可化繁為簡，實際上卻嚴重悖離一般商業習慣所

認知的原則，實非可取。法律應符合商業習慣上的認知。逕以服務提供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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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少論者持相反見解121，主張「服務本身來源國」的重要

性遠高於「服務提供者的國籍」122。Abu-Akeel及Lapid等學者認

為，會員似應仿貨品貿易而訂定服務貿易「實質投入」或「服務加

值」準則，將貨品貿易的從價百分比準據套用於服務貿易，以一國

對該特定服務「增加之價值」（value-added）是否達一定百分比為

據，認定服務來源國。畢竟，「服務」之形成過程牽涉到繁複商業

網絡，我們應將該網絡切割、並評估某一特定「生產點」之增值部

分，才符合經濟學的思維123。換言之，在〈模式一〉跨境提供服

務的情形下，應進一步細究是何國人、何國公司、在哪一階段對於

該服務的產生最具貢獻；在〈模式三〉商業據點呈現的情形下，應

深入分析是否有其他國家的自然人或法人對於該服務具「實質投

入」124。Vermulst亦提出相似見解，認為會員應依據服務部門之特

質，擇一或併用「增加價值」以及「智識投入」（ intellectual 
input）等判斷標準125。 

以上兩派看法均與目前GATS規定及爭端解決實務作法不盡相

同。Hoekman主張服務貿易原產地規則更為簡化，Abu-Akeel及
Lapid等學者則是將現行規則推往更複雜的方向發展。此問題當然

必須回到最根本的癥結：考量貨品與服務的本質差異，究竟在多大

的範圍內，貨品原產國認定基準能被應用於服務貿易領域？儘管數

位科技的發展已一定程度顛覆或轉化所謂「不具儲存性」及「消費

                                                                                                                        
國籍為斷而完全不考量服務來源國的想法，顯非商業習慣上的認知。 

121 Abu-Akeel, supra note 16, at 189. 
122 Id. See also Fiona Smith, A Distinction without a Difference: Exploring the Bound-

ary between Goods and Service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he Euro-
pean Union, 2 COLUM. J. EUR. L. 1(2006). Karen Lapid, Outsourcing and Offshor-
ing under the GATS, 40(2) JOURNAL OF WORLD TRADE: 341-64 (2006). 

123 Abu-Akeel, supra note 16, at 207. 
124 Id. at 210. 
125 VERMULST, supra note 1, a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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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性」等特徵，服務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中，確實仍不具觸摸可見

性，也確實仍僅能短暫呈現。因此，服務既無一定形體，又如何適

用實質轉型標準？ 
如〈圖2〉所示126，當一貨物之生產過程在二個以上國家進

行，或曾使用自其他國家進口之原料時，世界各國一般係以完成最

終實質轉型作業之國家為該項貨物之原產地。至於是否在某一國家

內完成實質轉型，通常係考量在該國進行之製造或加工程序，是否

足以賦予成品之主要特性。在判斷時往往考量諸多因素，包括製造

或裝配程序之特殊性、商業上之重要性，經加工後之新產品的名

稱、性質、乃至於用途是否與原貨品之差異等等。如前所述，儘管

「原產地規則協定」嘗試調和各會員法制下關於實質轉型測試的不

同標準，但此整合工作的腳步仍相當緩慢127。「實質轉型測試」

此一不確定法律概念自然產生了詮釋的問題128，以美國為例，聯

邦上訴法院曾將「實質轉型」一詞解釋為：「在物件的型式、外

觀、性質或特性上有『根本的變更』，使該物件的『價值增加』一

定之金額或百分比，其與該物件於其自原製造、生產或生長之國家

出口時之價值有顯著差異者」129。一般而言，實質轉型標準得以

「海關關稅號列變更」、「從價百分比規則」以及「製造或加工作

業清單」等方式表示之。因此，Abu-Akeel等學者的倡議是否可

行，其實取決於我們能否將「關稅號列變更」的觀念轉化為「CPC
代號變更」？又應如何認定服務「投入及增值」？ 

 

                                                   
126 Zampetti et al., supra note 16, at 118. See also Fink et al., supra note 32, at 114.  
127 THE ORIGIN OF GOODS: RULES OF ORIGIN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1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28 Id. at 120. 
129 黃立、潘維大，同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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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貨品貿易關稅優惠待遇與原產地問題示意圖 

（本研究修改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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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稅則改變（Change in Tariff Classification）係指如貨品之

稅則號列（四位碼或六位碼）與其原料不同，即表示該貨品已完成

實質轉型130。由「時間點」來看，貨品貿易原產地規則的主要功

能發揮於貨品進入國境「之前」或「之際」，其目的在於決定關稅

等邊境措施的適用問題。服務貿易相關措施並不以關稅的形式呈

現，故服務貿易特定承諾表既非關關稅，在大多數的情形其適用的

「時間點」也非服務進口之際。然不容否認的是，特定承諾表中的

次部門CPC代號在一定程度上似為「貨物稅則分類」的對應觀念。

儘管如此，本文仍認為W/120文件及CPC代號均不適合被當成認定

服務是否實質轉型的基礎，理由如下：第一，CPC原本之目的在於

服務貿易資料之「統計」，其並不能充分反映服務的「轉型」。第

二，貨品貿易倚賴稅則變更的優點，在CPC系統下並不存在。蓋關

稅號列標準具精確客觀性，「調和稅則分類制度」（Harmonized 
System, HS）已為大多數國家採用。由於採行HS之國家對同一貨品

進行稅則分類時，其前六碼均應相同，故依據明確之稅則核定結果

判斷貨物是否經過實質轉型，具相當透明客觀性，且海關、貿易

商、生產商均可由進出口報關文件上查得稅則分類資料，舉證容

易。相反地，CPC分類其實早已不敷產業需求，事實上無法因應市

場現狀。此外，WTO會員並無依據CPC及W/120填寫承諾表之絕對

義務，故各國承諾表其實欠缺一致性。倘欲將「關稅號列變更」的

觀念轉化為「CPC代號變更」，實有重大困難。 
至於「投入及增值」基準，在貨品貿易的範疇中，增值比率係

                                                   
130 例如甲國之原料輸往乙國進一步加工時，乙國為課徵關稅，核定該原料之稅

則號列；而乙國將加工後之成品（可能含有乙國之零組件）再輸往丙國，丙

國同樣於該成品進口時進行稅則分類，如分類結果此一成品之稅則號列與甲

國原料所屬號列不同，則乙國即為該成品之原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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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一國內之製造或加工後之貨品較原貨品價值增加至某一百分

比。實務上係將最終成品之價格與原材料之價格加以比較，其中原

材料之價格通常為其進口或購買價格，而成品之價格則為其出廠價

格或自生產國出口時之價格。再次回到Abu-Akeel與Vermulst的論

述，儘管本文非常贊同應讓「對該服務商品有最大經濟貢獻者取得

原產地資格」的想法，也同意不應讓業者透過簡單加工而取得原產

地資格，但實難想像商業實務中如何建立精確標準，以判斷所謂

「服務增值」或「智識投入」。畢竟，「服務的貢獻度」與「原料

價格」在性質上並不相同；「服務契約中之應給付金額」與「進口

原料或零組件之價格資料」在客觀明確性上也差異甚大。個人認為

Abu-Akeel等學者的倡議並不可行。 
其實，更關鍵的問題在於，縱使我們能克服「實質轉型標準」

適用於服務貿易的技術問題，Abu-Akeel等學者所期待之「服務產

品貢獻度」或「智識投入」等判斷基準，仍難以在現實商務中具體

落實。蓋服務貿易提供模式中，僅〈模式一〉「跨境提供服務」與

能與貨品「出口」的概念相互類比，其他模式在概念上與貨品貿易

相去甚遠，故更難想像如何參考貨品貿易的實務操作經驗而進一步

細緻化服務原產地的判斷基準。在〈模式二〉的情形下，所謂「出

口」或能理解為消費者在地主國境內的行為；在〈模式三〉與〈模

式四〉的情形，「出口」的概念只能解讀為國內服務業者移至他國

境內提供服務，此均與貨品貿易之「出口」相當不同131。故Abu-
Akeel等學者理想中的判斷基準，其困難度不只是立法技術問題，

更涉及四類服務提供模式的本質差異。所謂「應細究是何國人、何

國公司、在哪一階段對於該服務的產生最具貢獻」、「應深入分析

                                                   
131 楊光華，服務補貼規範發展必要性之初探，政大法學評論，80期，頁231-

290，2004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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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其他國家的自然人或法人對於該服務具實質投入」、「應將

服務之形成過程牽涉到之繁複商業網絡切割、並評估某一特定生產

點之增值部分」等論述，適用在〈模式一〉已相當困難，適用在其

他模式則更是抽象與不切實際。法律效果在乎強制執行。法律之規

定縱使極盡周延之能事，如果無法執行，則法律功能無從發揮，制

定法律亦屬枉然。Abu-Akeel派之倡議使服務貿易原產地規則過於

繁複，不啻治絲益棼，殊為不可取。 

三、「部門別」規則的發展趨勢——以視聽服務業為例論水平
定義的侷限 

其實，Hoekman派與Abu-Akeel派的主要關懷均在於如何建立

一套合理的服務貿易原產地規範，只是前者追求務實主義，重視規

則的可行性，寧可逕依服務提供者之國籍為斷；後者則反對形式主

義，企圖解構服務的內在元素，區辨商務活動各環節的經濟價值。

在立法技術的簡易與複雜之間，此取徑選擇問題自然必須回到「規

範目的」來思考。 
本文於第貳章曾由GATS一般義務、最惠國待遇豁免清單以及

區域貿易協定下的服務業市場開放優惠待遇等角度，分析服務貿易

原產地規範的必要性。我們之所以需要區分服務或服務提供者的來

源國，是因為來源的不同會影響法律的適用。只是，究竟應將服務

組成因素區分到多細？應辨別到法人結構的第幾層？就經濟成長與

人類生活福祉而言，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屬於那個政治實體、

受那個國家機器的制約，到底為何如此重要？又，「人」與「無形

商品」何者才是WTO規範的重點？這些問題都必須回歸到特定規

範，探討其區分國籍的目的，思考其背後所欲追求的政策目標。 
以第貳章〈表1〉所列之最惠國待遇豁免為例，各會員國之所

以希望能「歧視」不同來源國的服務、並對於不同來源之服務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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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市場開放程度及管制密度，除基於經濟因素外，往往更涉及

其他政策目標，例如文化保全、金融監理、社會安全與秩序、消費

者權益、工程品質及勞動人權等等132。任何背離最惠國待遇（不

論豁免或例外）的措施，似均有其政策上的理由。觀察各國最惠國

待遇豁免表，歧視待遇的正當性常與管制目標緊密相扣，其聯繫因

素可能為：由於某國家與我國文化及語言較為相近，所以在視聽服

務上給予該國優惠待遇；由於某國家對於工程師的訓練與我國專業

水平較趨近，所以在專業服務上給予該國優惠待遇；由於某國家的

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制度體質比較健全，所以給予該國在金

融服務上優惠待遇。就此角度而言，「部門別」原產地規則必然有

助於各國對於政策目標的追求。 
以視聽服務為例，如果會員不針對該產業制定特殊規則，則可

能無法實現「歧視待遇」所欲追求的管制目標133。以目前正上映

的二○○九年奧斯卡得獎影片「貧民百萬富翁」（Slumdog Mil-
lionaire）為例，如果套用Hoekman或是Abu-Akeel所提出的標準，

將會導出非常弔詭的結論。「貧民百萬富翁」的要素如下： 
資金：由兩間英國電影公司出資拍攝134，故其製作者（即服

務貿易承諾表中的CPC代號9611）為依據英國法律設立的製作公

司。此外，該電影由華納公司發行，故其發行者（即服務貿易承諾

                                                   
132 Joost Pauwelyn, Rien ne Va Plus? Distinguishing Domestic Regulation from Mar-

ket Access in GATT and GATS, 4 WORLD TRADE REVIEW, 131-70 (2005). GAETAN 

VERHOOSEL, NATIONAL TREATMENT AND WTO DISPUTE SETTLEMENT: ADJUDICAT-

ING THE BOUNDARIES OF REGULATORY AUTONOMY 59 (2002). 
133 Information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AUDIOVISUAL SERVICES, JOB (05)/192 (19 

September 2005) See generally, PANAGIOTIS DELIMATSI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AND DOMESTIC REGULATIONS: NECESSITY, TRANSPARENCY AND REGULA-

TORY DIVERS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34 Celador Films以及Film4 Prod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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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的CPC代號9611）為依據美國法律設立的發行公司，屬於最典

型的好萊塢電影。 
人員：導演Danny Boyle是土生土長的英國人，除執導本電影

外，人生中從未有任何「印度經驗」。男主角雖為印裔，但具英國

籍。女主角及其他演員均為印度人。 
內容：故事的原著作家Vikas Swarup在印度本土出生與成長。

電影中的對白，90%以英文表達，10%以印度方言表達。此外，整

部電影的場景全部在印度境內拍攝，100%為印度的畫面。劇終

時，亦依照印度電影的傳統慣例，以印度歌舞收場。 
依據Hoekman的想法，這部電影在拍攝階段屬於英國的服務，

發行階段則為美國的服務。但是，如果嘗試套用Abu-Akeel的想

法，整部電影從頭到尾描述印度社會生活與文化，包括宗教問題

（異教徒的行徑）、警察體系的貪腐、傳統民間文學（三劍客）、

歷史地標（泰姬瑪哈陵）的稗官野史等等，加上原著文學小說及演

員比例等因素，似難謂其不能被界定為印度服務135。 

事實上，在貨品貿易實踐經驗中，以特定部門為基礎制訂特殊

原產地規則，本來就是各國政府在推動工業發展政策上，相當重視

的機制。在服務貿易方面，「部門別」原產地規則似逐漸成為趨

勢，目前在視聽服務部門特別明顯。歐盟指令（原「電視無疆界」

指令，現改為「視聽多媒體服務」指令136）針對視聽服務的認

                                                   
135 此段分析僅是由法律角度嘗試理解Abu-Akeel的想法。但事實上，本文並不認

為「貧民百萬富翁」應被視為印度電影。雖然這部電影確實充滿印度元素，

但其內容比較像是反映西方人的觀點。如果有一位印度導演從未有任何紐約

生活經驗，卻拍攝一部電影，描述年輕一代美國人的墮落以及SOHO區藝術家

的頹廢。想像中，他只會得到一片市場噓聲，不可能得到奧斯卡的掌聲。 
136 Directive 2007/65/EC.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 (AVMSD), 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avpolicy/reg/avms/index_en.htm. (last visited: 2009.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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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詳細之定義。除法人準據法外，另要求原創者與主要人員的

「歐盟國家自然人」比例。再以中國大陸與香港締結的緊密經濟合

作安排為例，該協定明文提到，任何視聽服務，縱使其製片公司及

發行公司的法人登記國為締約方，其主要創作人員（含原著、編

劇、導演、美術指導、男女主角等）必須有三分之一以上來自於締

約方，始符合受惠條件。畢竟，任一政府在視聽服務業針對不同國

家給予差別待遇的原因，絕非僅止於經濟保護主義，故「法人出資

額度」確實不是最重要的政策考量137。建立「部門別」原產地規

則，兼顧「人才」與「資金」面向，有助於實現文化政策。跨部 

門水平規範無法顧及不同產業的政策目標，故「把關」功能有其侷

限138。 

當然，此類規定的嚴格程度及對於國際貿易的衝擊顯大幅超越

一般跨部門的水平式規則。如何防止會員利用嚴苛的「部門別」原

產地規則建構貿易壁壘，也是不可忽略的議題。此外，在立法技術

方面，清楚界定各服務部門的範疇，是建立「部門別」原產地規則

的前提要件。以本文〈圖 1〉中之醫療服務為例，該事例與

W/120139中之「8：健康相關服務與社會服務」最為相關，但該部

                                                   
137 Shin-yi Peng,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in Television Services— The Negotiation 

Dilemma and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ume 43, 
Issue 4,657 (2009). 

138 然而，服務貿易部門別有12大項以及約150小項，實不可能針對所有子部門均

量身訂做原產地規則。本文認為，僅在有助於追求特定部門之政策目標的情

形下，始有制定「部門別」原產地規則的必要性。換言之，僅在跨部門水平

規範無法顧及不同產業的政策目標，因而無法發揮「把關」功能的情形下，

才以「部門」為導向，制定特殊規範。 
139 WTO,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Services Sectoral Classification List, 

MTN.GNS/W/120 (July 10,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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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下又分為四個子部門140，其中，CPC代號931在聯合國統計分類

下的範圍相當廣141，尤其9319「其他人體健康服務」的定義甚為

模糊，甚至可解釋為涵蓋捐血服務。事實上，服務分類問題始終是

GATS談判的核心議題，在美國賭博服務案、中國視聽服務案等爭

端中也是爭議之所在。核心問題在於W/120文件之性質僅為WTO內

部文件、為各國進行服務貿易談判時得「參考」之工具而已，且目

前除W/120及聯合國CPC代碼外，WTO會員對於服務部門之分類仍

有許多歧見。在會員對分類議題尚未達成共識的情形下，制定「部

門別」規範，可能會發生規範客體不明確的問題。因此，未來倘制

定「部門別」原產地規則，會員或可參考「電信附則」的立法技

術，於「部門別」的規範中界定其適用「範圍」，並針對該部門之

「定義」提供更清楚的說明142，以杜絕適用範圍上之解釋爭議。 

陸、服務貿易的「創造」與「轉向」——代結語 

本文最初的問題意識在於釐清服務貿易的原產地概念。先以法

釋義的方法細密審視GATS及區域貿易協定相關規範，進而探討

WTO爭端解決中的實務見解，並針對重要學術倡議加以評析。在

理論反省及實證檢驗後，先回答第貳章第三節〈圖1〉中所提出的

兩個問題，再提出結論看法。 

                                                   
140 A. Hospital services (9311). B. Other Human Health Services (9319). C. Social Services 

(933). D. Other. 
141 The United Nations provisional Central Product Classification (“the CPC 

Prov.”). available at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cs.asp?Cl=9&Lg=1& 
 Co=931(last visited: 2009.02.28). 
142 電信附則第2條針對該附則之適用範圍提出嚴謹界定，第3條針對「電信」之

定義提供詳細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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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 

答：B國政府得禁止位於C國境內的醫生某甲透過寬頻網路提供服

務至B國境內。由於該服務「來自」非締約國，締約國得拒絕

給予優惠待遇143。不論甲醫師的所屬國籍或甲醫師受雇醫院

的所屬國籍為何，由於該服務位於C國，且該服務在物理上由

C國境內透過網際網路傳輸至B國境內，故依據〈模式一〉

（跨境提供服務）的原產地規則，一切以「服務本身來源」的

地理位置為據，關鍵在於判斷所謂「境內」的概念。在本題

中，「境內」顯指C國。 

問題二 

答：如果C國的甲醫師（或其醫院）移至A國、依據A國法律設立

財團法人私立醫療院所，且在A國或B國境內從事實質商業活

動，則B國不能拒絕授予優惠。但必須注意者為，自由貿易協

定中其實存在諸多爭議條款，而GATS目前能發揮的調和功能

似乎並不理想。在本題中，新成立的醫療院所即為「非締約國

國民所擁有或控制的法人」。依據本文第肆章第二節的分析，

GATS第五條第一項及第六項的解釋仍有待釐清，有些雙邊協

定制定嚴苛的原產地規定，影響區域外服務提供者的市場進入

機會。此外，「外交條款」的WTO適法性，不無疑義。再

者，各區域貿易協定對於「實質商業營運」的定義差異甚大，

有極為寬鬆者144，亦有甚為嚴苛者145。由於本題A國與B國締

                                                   
143 以東南亞國協與中國簽署的自由貿易協定為例，該協定仿GATS第27條「利益

否決條款」，規定「如證實某項服務並非『來自』本協定締約國『境內』

（from the territory of a non-party），締約國得拒絕給予本協定之利益」。 
144 例如：歐洲自由貿易聯盟與韓國締結的自由貿易協定。 
145 例如：中國大陸與香港緊密經濟合作安排（CEPA）之〈附件五〉中關於「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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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的貿易協定中並未有特別嚴格的原產地規則或「利益否定」

條款，因此，B國不能拒絕授予優惠。 
這樣的解答好像令人有些失望。〈問題一〉幾乎變成「是非

題」，服務貿易原產地問題似乎只是「客觀事實」與「簡要定義」

之間的套用比對，既無嚴謹邏輯架構的涵攝問題，也不需要太多的

價值判斷。〈問題二〉其實也屬於「簡答題」，基本原則很簡單

（即「準據法說」等要件），只是存在一些尚待澄清的「技術問

題」（即GATS第五條第六項的解釋）。在批判檢討WTO爭端解決

小組的「極簡化」取徑後，本文總結如下： 
第一，關於〈模式一〉的原產地規則，本文質疑其正當合理

性，並認為未來WTO貿易談判或爭端解決小組終究必須正視資訊

科技對於跨國服務來源認定的影響。在「服務本身來源國」認定方

面，數位科技與寬頻網路已使「『來自』該會員『境內』所提供之

服務」或「『來自』另一締約方『境內』所提供之服務」等描述方

式，一定程度與實務脫節。電子化傳輸技術帶動了跨境委外的趨

勢，也大幅增加了〈模式一〉商業模式的複雜度。未來應否將「服

務提供者」這個要素融入〈模式一〉原產地規則，值得進一步思

考。此外，如前所述，究竟GATS整體上應如何處理「服務」與

「服務提供者」兩者的關係，甚為關鍵。無論如何，隨著資訊科技

的快速發展，GATS第二十八條(f)款對於「另一會員之服務」的認

定方式勢必面臨相當考驗。 
第二，關於〈模式三〉原產地規則，WTO爭端解決小組與上

訴機構在歐盟香蕉案與加拿大汽車案中，已針對GATS第二十八條

(m)(n)兩款提出解釋，工具性地讓原產地規則在機械式的思維下運

作，並試圖以最簡單的定義因應全球化風潮下的細密分工與複雜商

                                                                                                                        
港法人」所規定之嚴格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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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關係。在「服務提供者所屬國籍」認定方面，本文認為此看似過

於簡化的規則，在訴訟實務中確有助於解決爭端，至少在適用過程

中並未出現太牽強的解釋，不同案件的小組看法也還算一致，更維

繫了一定程度的法律安定性及可預測性。到目前為止，GATS關於

法人所屬國的認定規則至少是有效能的規範。當然，區域貿易協定

中之爭議條款的GATS適法性問題，未來還是可能必須面對處理。 
第三，至於最困難的問題：即如何透過貿易談判立法的方式，

充實服務貿易原產地規則的內涵、豐富其生命，本文不認為將貨品

原產國認定基準應用於服務貿易領域是可行方案。貨品貿易與服務

貿易差異性甚大，不同事物、自宜採不同法理。貨品貿易的「最終

實質轉型」準據在服務貿易的實踐極為困難。儘管不容承認的事實

是：在全球化經濟分工下，不論是製程或提供階段，任一服務均可

能跨越國境，由來自不同國家的多元要素共同組成。此外，爭端解

決小組認定服務來源的定義操作方式，確實可能無法發覺商業據點

的真實控制者，也可能忽略跨境服務的真正價值創造者。然而，本

文雖同意應讓「對該服務產品有最大經濟貢獻者取得原產地資格」

的想法，但實難想像商業實務中如何建立精確標準以判斷所謂「服

務增值」或「智識投入」。既然技術上不可行，暫時也就不是個選

項。在GATS形式主義與實質主義的辯論上，本文認為，WTO法律

終究必須遵守傳統商事法中所強調之「以形式主義為主，實質主義

為輔」的立法原則。從法律規定的實益觀察，以形式主義為重的立

法思維，不但使法律行為當事人易於遵行，亦可儘速助長法律行為

的作成，且較易為有效之管制。反之，企圖解構服務的內在元素、

區辨商務活動各環節的經濟價值的想法，縱使極盡周延之能事，如

果無法執行，則法律功能無從發揮，制定法律亦屬枉然。 
第四，「部門別」原產地規則應可發揮一定功能，避免貿易規

範淪為「形式主義」。觀察各國最惠國待遇豁免表，歧視待遇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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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常與管制目標緊密相扣，因此，朝著「部門別」的方向進一步

發展規範，將有助於各主權國家追求政策目標。倘制定「部門別」

原產地規則，在立法技術方面，則必須清楚界定該服務部門的範

疇。畢竟，明確的部門分類定義是建立「部門別」原產地規則的前

提要件。 
基於科技發展及企業分工的全球化趨勢，我們確實需要更多的

規範，但又質疑過於繁複的規則會欠缺執行上的可行性；我們肯定

進一步規範將有助於各主權國家追求政策目標，但又擔憂過於嚴苛

的規則將造成貿易障礙。這樣的兩難立場，幾乎沒有出路。面對這

樣的困境，或許應回頭思考以下最根本的問題。 
原產地規則之所以存在，主要乃因「歧視」待遇存在，所以有

確認服務「國籍」的必要146。本文一開始就不斷強調，探討服務

貿易原產地問題的主要實益在於理解如何捍衛經貿規範「不歧視原

則」的大門。一旦該等規範朝向複雜嚴苛的方向發展，極可能成為

助長經貿規範「歧視待遇」的工具。理論上，在徹底實施最惠國待

遇原則下，幾乎不需要設有原產地規則以決定服務來源147。當

「搭便車」不再是顧慮，原產地規則的功能就大為降低；當貿易自

由化在WTO多邊架構下實現，區辨原產國以決定該服務所應享受

之待遇的必要性也就幾乎不復存在。 
原產地規則的寬嚴程度決定了歧視待遇的範圍，也影響可能發

生之貿易或投資轉向情形。回到最基本的理論，任何背離最惠國待

遇的措施，雖可達到「貿易創造」（trade creation）之效，以優惠

                                                   
146 THOMAS COTTIER ET AL., REGULATORY BARRIERS AND THE PRINCIPLE OF NON-

DISCRIMINATION IN WORLD TRADE LAW 13 (2002). 
147 羅昌發，同註4，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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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吸引貿易商及投資者，創造服務貿易產值148，但同時也會產

生「貿易轉向」（trade diversion）效果，減損域外具競爭力業者的

市場進入機會，扭曲比較利益法則下的資源分配精神，讓經濟上較

無效率的服務提供者進入市場149，以較高的服務生產成本或較低

的服務品質，取代域外有效率的服務提供者150。由WTO多邊的角

度而論，容任「最惠國待遇例外」的正當性在於相信，今日的區域優

惠待遇，將是明日多邊自由化的「踏腳石」（stepping stones）151。

然觀察目前區域主義的發展152，以及歐巴馬政權的保護主義傾

向，前述擁抱自由貿易的論述，顯得格外烏托邦。有學者建議，唯

有在多邊架構下的全面自由化，才是服務貿易原產地規則的解套方

案153。但本文認為，如果這是標準答案，則絕大多數的經貿議題

都已獲得解決，不需再進行研究。或許承認原產地規則在可預見的

未來仍將扮演重要角色，是比較務實的想法。 

 

                                                   
148 George D. Holliday, Effects on Trade with Nonmember Countries, 3 MEX. TRADE 

& L. REP. 13 (1993). 
149 See generally, Richard H. Steinberg, Antidotes to Regionalism: Respects to Trade 

Diversion Effects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29 STAN. J. INT’L 

L. 315 (1993). 
150 See generally, JOHN H. JACKSON ET 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ULATIONS 

465 (1995).  
151 Id. at 470. 
152 See generally, WTO SECRETARIAT, GUIDE TO THE GATS: AN OVERVIEW OF ISSUES 

FOR FURTHER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 531-61 (Kluwer Law Interna-
tional, 2000). See also Alejandro Jara et al.,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 and 
Trade Negotiations, 40(1) JOURNAL OF WORLD TRADE 113-27 (2006). 

153 Aaditya Mattoo, Services in a Development Round: Three Goals and Three 
Proposal, 39(6) JOURNAL OF WORLD TRADE 1223-38 (2005). See also 
Lapid, supra note 122, at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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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 of Origin” for Services 
Trade 

Shin-Yi Peng* 

Abstract 

The method the author finds most suitable for presenting the nec-
essary analysis of the issue is to highlight, by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he key aspects of the MFN exemption mecha-
nism, as it applies to trade in services. An important question in the de-
sign of multilateral or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covering services is to 
what extent non-members benefit from the trade preferences that are 
negotiated among members. This question is resolved through rules of 
origin for services trade—the gatekeeper of the principle of non-
discrimination. This research employs the textual/plain meaning ap-
proach to discuss the criteria determining “the origin of a service” and 
“the origin of a service supplier,” and then further discusses the relevant 
interpretations provided in Panel and Appellate Body reports. The au-
thor is of the view that any rule of origin for services based mainly on 
the nationality of the service producer will not attempt to trace the ori-
gin of “substantive inputs” into the traded services, and such methodol-
ogy may be criticized as oversimplified. However, a rule of origin for 
services that attempts to satisfy the underlying economic rationale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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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corporate the concepts of “value-added” and “intellectual input”) 
will be extremely difficult to formulate and to administer. Thus, this 
pap er in the final part points to the need to develop sector-specific rules 
of origin to address the regulatory issues, and argues that it is better to 
establish tailored and sectoral rules of origin for services trade. 

Keywords: Services Trade, Rules of Origin, Most-Favored-Nation (MFN), 
Preferential Treatment,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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